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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况第一部分 概况

一、本部门职责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属于独立行政单位，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计划

生育、其他农业、五星级支部等经济工作。主要工作任务为：

    1、宣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落实上级党委、政府

的各项决策部署，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决定和本乡镇党员代表大会（党员大

会）的决议，保证上级安排的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2、讨论和决定本乡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和党的建设以及乡村振兴中的重大问题。

    3、执行本乡镇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乡镇经济、教育、科学、文

化、卫生健康、体育事业和财政、统计、民政、司法行政等行政工作。落实本乡镇

经济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城镇建设、产业发展等专项规划，组织发展区

域特色经济，提供符合当地实际和群众需求的公共服务。

    4、乡镇党委领导乡镇政权机关、群团组织和其他各类组织，加强指导和规范，

支持和保证这些机关和组织依照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各自章程履行职责。坚持党管武

装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协调各方力量，对乡镇人民武装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5、加强乡镇党委自身建设和村党组织建设，以及其它隶属乡镇党委的党组织建

设，抓好发展党员工作，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维护和

执行党的纪律，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6、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对干部的教育、培训、选拔、考核和监督工作。协

助管理上级有关部门派驻乡镇单位的干部。做好人才服务和引进工作。

    7、加强平安建设工作，依托村（社区）合理划分基本网格单元，统筹网格内各

项工作，推进网格标准化建设，构建公共安全防控体系。加强法制宣传，调解民事

纠纷，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加强对突发事件的预警和管理，做

好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生态环境保护、美丽乡村建设、民生保

障、脱贫致富、民族宗教等工作。承担民兵预备役、征兵、退役军人服务、拥军优

属等工作。

    8、推进基层民主，指导村民自治，推动农村社区建设，完善民主议事制度，推

进农村村务公开，引导农民有序参与村级事务管理，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依法

保护国家、集体、公民财产和各类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

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构建农村和谐社会。

    9、完成汾阳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1、从部门预算构成看，本部门属于一级预算单位，没有下级预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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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从部门预算构成看，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由十个内设机构组成，即党政

综合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规划建设办公室、综合行政执法

办公室、行政审批办公室、汾阳市杏花村镇党群服务中心、汾阳市杏花村镇综合便

民服务中心、汾阳市杏花村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站、汾阳市杏花村镇城镇服务

中心。我单位年初行政人员编制28人,实有人数20人，比上年减少7人（退休5人、调

走2人）；事业编制37人，实有人数39人，比上年增加13人（新增村官11人、调入2

人）。公务用车编制3辆，比上年增加1辆（应急管理局调拨车辆），实有2辆，处置

1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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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024年预算收支总表

预算公开表1

2024年预算收支总表2024年预算收支总表

部门名称：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单位：万元

收入收入 支出支出

项目项目 2024年2024年 项目项目 2024年合计2024年合计 当年预算安排当年预算安排
上年结转安上年结转安

排排

一、一般公共预算 9485.16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72.09 664.07 108.0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3197.91二、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国防支出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单位资金  五、教育支出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3.21 193.21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35.90 35.90  

  十一、节能环保支出 62.50 62.50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 21199.95 20441.08 758.88

  十三、农林水支出 1055.13 1055.13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    

  
十五、资源勘探工业信息
等支出

   

  十六、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九、自然资源海洋气象
等支出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78.27 78.27  

  
二十一、粮油物资储备支
出

   

  
二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

   

  
二十三、灾害防治及应急
管理支出

5.00 5.00  

  二十四、预备费    

  二十五、其他支出 147.92 147.92  

  二十六、转移性支出    

  二十七、债务还本支出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2024年部门预算报表2024年部门预算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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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九、债务发行费用支
出

   

  
三十、抗疫特别国债安排
的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本年收入合计 22683.0722683.07本年支出合计本年支出合计 23549.9623549.96 22683.0722683.07 866.89866.89

上年结转 866.89年终结转    

收入总计收入总计 23549.9623549.96支出总计支出总计 23549.9623549.96 22683.0722683.07 866.898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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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024年预算收入总表

       预算公开表2

2024年预算收入总表2024年预算收入总表
部门名称：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单位：万元

项目项目 本年收入本年收入
上年结转上年结转

科目编码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科目名称 合计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经营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财政专户管理

资金资金
单位资金单位资金

合计合计 22683.0722683.07 9485.169485.16 13197.9113197.91       866.89866.89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64.07 664.07     108.01

20101 人大事务 6.80 6.80      

2010108 代表工作 6.80 6.80      

201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654.37 654.37      

2010301 行政运行 275.99 275.99      

2010399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支出

378.38 378.38      

20111 纪检监察事务 2.90 2.90      

2011199 其他纪检监察事务支出 2.90 2.90      

20132 组织事务       10.01

2013299 其他组织事务支出       10.01

20138 市场监督管理事务       98.00

2013899 其他市场监督管理事务       98.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3.21 193.21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22.65 122.65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9.82 19.82      

2080503 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 2.71 2.71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6.75 66.75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3.37 33.37      

20809 退役安置 70.56 70.56      

2080999 其他退役安置支出 70.56 70.56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5.90 35.90      

21007 计划生育事务 4.20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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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799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4.20 4.20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1.70 31.70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9.62 9.62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7.63 17.63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4.44 4.44      

211 节能环保支出 62.50 62.50      

21104 自然生态保护 62.50 62.50      

2110402 农村环境保护 62.50 62.5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20441.08 7243.16 13197.91    758.88

21203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6900.98 6900.98     758.88

2120399 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6900.98 6900.98     758.88

21205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342.18 342.18      

21205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342.18 342.18      

212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3197.91  13197.91     

2120801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984.14  984.14     

2120804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10000.00  10000.00     

2120805 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2059.79  2059.79     

2120806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153.99  153.99     

213 农林水支出 1055.13 1055.13      

21301 农业农村 591.43 591.43      

2130122 农业生产发展 80.31 80.31      

21301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511.12 511.12      

21305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184.90 184.90      

2130599
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
出

184.90 184.90      

21307 农村综合改革 278.80 278.80      

2130705 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 278.80 278.8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8.27 78.27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78.27 78.27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78.27 7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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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5.00 5.00      

22402 消防救援事务 5.00 5.00      

2240299 其他消防救援事务支出 5.00 5.00      

229 其他支出 147.92 147.92      

22999 其他支出 147.92 147.92      

2299999 其他支出 147.92 14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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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024年预算支出总表

    预算公开表3

2024年预算支出总表2024年预算支出总表

部门名称：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单位：万元

项目项目 2024年预算数2024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科目名称 合计合计 基本支出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项目支出

合计合计 23549.9623549.96 886.07886.07 22663.9022663.9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72.09 275.99275.99 496.10496.10

20101 人大事务 6.80   6.806.80

2010108 代表工作 6.80  6.80

201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654.37 275.99275.99 378.38378.38

2010301 行政运行 275.99 275.99  

2010399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
务支出

378.38  378.38

20111 纪检监察事务 2.90   2.902.90

2011199 其他纪检监察事务支出 2.90  2.90

20132 组织事务 10.01   10.0110.01

2013299 其他组织事务支出 10.01  10.01

20138 市场监督管理事务 98.00   98.0098.00

2013899 其他市场监督管理事务 98.00  98.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3.21 119.95119.95 73.2673.26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22.65 119.95119.95 2.712.71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9.82 19.82  

2080503 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 2.71  2.71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6.75 66.75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3.37 33.37  

20809 退役安置 70.56   70.5670.56

2080999 其他退役安置支出 70.56  70.56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5.90 31.7031.70 4.204.20

21007 计划生育事务 4.20   4.204.20

2100799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4.20  4.20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1.70 31.7031.70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9.62 9.62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7.63 17.63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4.44 4.44  

211 节能环保支出 62.50   62.5062.50

21104 自然生态保护 62.50   62.5062.50

2110402 农村环境保护 62.50  62.5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21199.95   21199.9521199.95

21203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7659.86   7659.867659.86

2120399 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7659.86  7659.86

21205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342.18   342.183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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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5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342.18  342.18

212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3197.91   13197.9113197.91

2120801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984.14  984.14

2120804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10000.00  10000.00

2120805 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2059.79  2059.79

2120806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153.99  153.99

213 农林水支出 1055.13 380.17380.17 674.97674.97

21301 农业农村 591.43 380.17380.17 211.26211.26

2130122 农业生产发展 80.31  80.31

21301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511.12 380.17 130.95

21305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184.90   184.90184.90

2130599
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支出

184.90  184.90

21307 农村综合改革 278.80   278.80278.80

2130705 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 278.80  278.8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8.27 78.2778.27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78.27 78.2778.27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78.27 78.27  

22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5.00   5.005.00

22402 消防救援事务 5.00   5.005.00

2240299 其他消防救援事务支出 5.00  5.00

229 其他支出 147.92   147.92147.92

22999 其他支出 147.92   147.92147.92

2299999 其他支出 147.92  14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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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024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预算公开表4

2024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2024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部门名称：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单位：万元

收入收入 支出支出

项目项目 金额金额 项目项目
金额金额

小计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营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 9485.16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

772.09 772.09   

二、政府性基金预
算

13197.91二、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三、国防支出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教育支出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193.21 193.21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
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35.90 35.90   

  十一、节能环保支出 62.50 62.50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 21199.95 8002.04 13197.91  

  十三、农林水支出 1055.13 1055.13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     

  
十五、资源勘探工业
信息等支出

    

  
十六、商业服务业等
支出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
支出

    

  
十九、自然资源海洋
气象等支出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78.27 78.27   

  
二十一、粮油物资储
备支出

    

  
二十二、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

    

  
二十三、灾害防治及
应急管理支出

5.00 5.00   

  二十四、预备费     

  二十五、其他支出 147.92 147.92   

  二十六、转移性支出     

  
二十七、债务还本支
出

    

  
二十八、债务付息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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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债务发行费
用支出

    

  
三十、抗疫特别国债
安排的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本年收入合计 22683.0722683.07 本年支出合计本年支出合计 23549.9623549.96 10352.0510352.05 13197.9113197.91   

上年财政拨款结转 866.89年终结转     

一、一般公共预算 866.89     

二、政府性基金预
算

      

三、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收入总计收入总计 23549.9623549.96 支出总计支出总计 23549.9623549.96 10352.0510352.05 13197.911319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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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不含上年结转）

预算公开表5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不含上年结转）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不含上年结转）

部门名称：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单位：万元

项目项目 2024年预算数2024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科目名称 合计合计 基本支出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项目支出

合计合计 9485.169485.16 886.07886.07 8599.098599.09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64.07 275.99 388.09

20101 人大事务 6.80  6.80

2010108 代表工作 6.80  6.80

201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654.37 275.99 378.38

2010301 行政运行 275.99 275.99  

2010399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支出

378.38  378.38

20111 纪检监察事务 2.90  2.90

2011199 其他纪检监察事务支出 2.90  2.9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3.21 119.95 73.26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22.65 119.95 2.71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9.82 19.82  

2080503 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 2.71  2.71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6.75 66.75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3.37 33.37  

20809 退役安置 70.56  70.56

2080999 其他退役安置支出 70.56  70.56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5.90 31.70 4.20

21007 计划生育事务 4.20  4.20

2100799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4.20  4.20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1.70 31.70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9.62 9.62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7.63 17.63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4.44 4.44  

211 节能环保支出 62.50  62.50

21104 自然生态保护 62.50  62.50

2110402 农村环境保护 62.50  62.5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7243.16  7243.16

21203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6900.98  6900.98

2120399 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6900.98  6900.98

21205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342.18  342.18

21205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342.18  342.18

212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2120801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2120804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2120805 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2120806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213 农林水支出 1055.13 380.17 67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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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1 农业农村 591.43 380.17 211.26

2130122 农业生产发展 80.31  80.31

21301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511.12 380.17 130.95

21305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184.90  184.90

2130599
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
出

184.90  184.90

21307 农村综合改革 278.80  278.80

2130705 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 278.80  278.8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8.27 78.27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78.27 78.27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78.27 78.27  

22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5.00  5.00

22402 消防救援事务 5.00  5.00

2240299 其他消防救援事务支出 5.00  5.00

229 其他支出 147.92  147.92

22999 其他支出 147.92  147.92

2299999 其他支出 147.92  14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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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基本支出分经济科目表（不含上年结转）

预算公开表6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基本支出分经济科目表（不含上年结转）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基本支出分经济科目表（不含上年结转）

部门名称：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单位：万元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科目名称部门预算支出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科目名政府预算支出经济科目名

称称

2024年预算数2024年预算数

合计合计 人员经费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公用经费

合计合计 886.07886.07 767.06767.06 119.01119.01

工资福利支出  747.23 747.23  

基本工资 工资奖金津补贴 85.77 85.77  

基本工资 工资福利支出 154.04 154.04  

津贴补贴 工资奖金津补贴 79.54 79.54  

津贴补贴 工资福利支出 59.78 59.78  

奖金 工资奖金津补贴 16.19 16.19  

绩效工资 工资福利支出 114.25 114.2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社会保障缴费 23.69 23.69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工资福利支出 43.06 43.06  

职业年金缴费 社会保障缴费 11.84 11.84  

职业年金缴费 工资福利支出 21.53 21.53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社会保障缴费 9.62 9.62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工资福利支出 17.49 17.49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社会保障缴费 4.44 4.44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社会保障缴费 0.30 0.30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工资福利支出 8.22 8.22  

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 78.27 78.27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9.18 19.18  

商品和服务支出  119.01  119.01

办公费 办公经费 11.37  11.37

电费 办公经费 2.00  2.00

邮电费 办公经费 0.20  0.20

取暖费 办公经费 2.50  2.50

培训费 培训费 1.39  1.39

工会经费 办公经费 2.78  2.78

工会经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5.04  5.04

福利费 办公经费 4.86  4.86

福利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8.82  8.82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7.50  7.50

其他交通费用 办公经费 13.41  13.41

其他交通费用 商品和服务支出 27.63  27.63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9.00  29.00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2.52  2.52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9.82 19.82  

退休费 离退休费 19.82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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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表（不含上年结转）

  预算公开表7

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表（不含上年结转）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表（不含上年结转）

部门名称：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单位:万元

项目项目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收入科目编码收入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科目名称

合计合计 13197.9113197.91

103 非税收入 13197.91

10301 政府性基金收入 13197.91

103014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319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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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不含上年结转）

    
预算公开表8

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不含上年结转）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不含上年结转）

部门名称：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科目名称 合计合计 基本支出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项目支出

合计合计 13197.9213197.92   13197.9213197.92

212 城乡社区支出 13197.92  13197.92

212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3197.92  13197.92

2120801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984.14  984.14

2120804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10000.00  10000.00

2120805 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2059.79  2059.79

2120806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153.99  1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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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预算表（不含上年结转）

       部门公开表9

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预算表（不含上年结转）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预算表（不含上年结转）

部门名称：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单位：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项目项目
国有资本经国有资本经
营收入预算营收入预算

科目编码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科目名称 合计合计 基本支出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项目支出
收入科目编码收入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科目名称

合计合计       

        

注：本表无数据

表十2024年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预算公开表10

2024年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2024年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部门名称：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单位:万元

项目项目
2024年预算数2024年预算数

合计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算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7.50 7.50   

①公务用车购置费     

②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7.50 7.50   

合计合计 7.50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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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2024年财政拨款安排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预算公开表11

2024年财政拨款安排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2024年财政拨款安排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部门名称：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2024预算数2024预算数

合计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部门合计部门合计 119.01 119.01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119.01 1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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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2024年项目支出预算表（本年预算）

     预算公开表12

2024年项目支出预算表（本年预算）2024年项目支出预算表（本年预算）

部门名称：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合计合计
2024年财政拨款2024年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财政专户
管理资金管理资金

单位资单位资
金金

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政府性基金

预算预算
国有资本经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营预算

1 2 3 4 5 6 7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21797.00 8599.09 13197.91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21797.00 8599.09 13197.91    

　　2024年杏花村镇专设岗位转业志
愿兵、城镇兵工资

44.03 44.03     

　　2024年杏花村镇驻村工作经费 3.00 3.00     

　　2023年杏花村镇统一治虫补助资
金

80.31 80.31     

　　杏花村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27.00 27.00     

　　杏花村镇2023年原“乡镇八大
员”工龄补助

0.22 0.22     

　　杏花村镇307国道杏花村段（清
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工程款

5000.00 5000.00     

　　杏花村镇清香大道与汾酒大道平
交路口项目工程

35.04 35.04     

　　杏花村镇规范提升乡镇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149.90 149.90     

　　杏花村镇307国道杏花村段（清
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其它费
用

468.34 468.34     

　　杏花村镇307国道杏花村段（清
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拆迁补
偿款

732.14 732.14     

　　杏花村镇清香大道提质建设工程
规划设计等费用

28.00 28.00     

　　2023年两委干部相关报酬 71.92 71.92     

　　杏花村镇规范提升基础设施项目
相关费用

19.07 19.07     

　　杏花村镇规范提升基础设施项目 189.21 189.21     

　　杏花村镇西堡村新开路雨污管网
及道路改造工程费用

335.13 335.13     

　　杏花村镇汾酒2030项目用地范围
内2眼深井异地安置建设项目

190.25 190.25     

　　杏花村镇2024年两委主干及成员
岗位报酬

107.24 107.24     

　　2024年村级办公费 79.83 79.83     

　　2024年杏花村镇三级综治中心运
行经费

8.00 8.00     

　　2024年杏花村镇两站两员工作考
核及经费

0.70 0.70     

　　杏花村镇实施清香大道西侧下堡
村段强电入地工程

45.00 45.00     

　　杏花村镇小相村（石老组）地质
灾害治理评估拆除费

67.09 67.09     

　　23年结转年初预算-杏花村镇汾
酒2030项目征地及地上附着物

885.08  885.08    

　　3年结转年初预算-杏花村镇酒文
旅项目、古村项目征地缴纳被征地农
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资金

2059.79  205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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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143号-
杏花村镇老促会工作经费

0.91 0.91     

　　23年结转年初预算-杏花村镇
2023新石线及汾酒大道绿化管护

49.40 49.40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119号-
杏花村镇杏花村新村张兴组道路提质
工程费用

147.92 147.92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168号-
杏花村镇酒博会环境治理及氛围营造
等费用

40.79 40.79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139号-
杏花村镇2023年两站两员工作考核及
经费

0.70 0.70     

　　23年结转汾财预〔2022〕101号-
2022年结转杏花村镇"两站两员”工
作补助及建设维护经费

0.50 0.50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29号-
杏花村镇两站两员2022年7-12月工作
经费

0.20 0.20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75号-
杏花村镇下堡村段环境治理提升工程

14.74 14.74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76号-
杏花村镇上堡新村楼宇外立面修缮工
程

9.56 9.56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74号-
杏花村镇“新石线沿线及火车站站前
广场绿化和景观提升”项目

147.23 147.23     

　　23年结转汾财预批〔2023〕25
号-杏花村镇2023年环境卫生经费补
助

35.50 35.50     

　　23年结转汾财农〔2023〕72号-
杏花村镇农村厕所革命管护资金

24.00 24.00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104号-
杏花村镇农村驻村第一书记保障经费

3.00 3.00     

　　23年结转汾财农〔2022〕72-2
号-杏花村2022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2022年上级资金）

7.79 7.79     

　　23年结转汾财农〔2022〕71-2
号-杏花村镇2022年乡村振兴示范村
创建资金

30.00 30.00     

　　23年结转汾财农〔2022〕70-2
号-杏花村2022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2022年上级资金）

9.91 9.91     

　　杏花村镇2024年省级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

15.00 15.00     

　　杏花村镇2024年退职主干补贴 5.93 5.93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79号-
杏花村镇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
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款

99.06  99.06    

　　杏花村镇规范提升乡镇基础设施
项目征地补偿资金

153.99  153.99    

　　23年结转-杏花村2023年东堡
村、冯郝沟村、杏花村新村美丽乡村
建设项目前期费用

40.13 40.13     

　　杏花村镇武家垣村白酒原粮种植
配套项目-中央资金

50.00 50.00     

　　杏花村镇2024年新石线及汾酒大
道绿化管护

49.01 49.01     

　　杏花村镇2023-2024年小相村公
厕管护费

39.24 39.24     

　　杏花村新村辛庄组休闲观光示范
采摘园建设

60.00 60.00     

　　杏花村镇上堡村更新水井 40.20 40.20     

　　杏花村镇易地搬迁安置点配套设
施建设项目

2.00 2.00     

　　杏花村镇307国道杏花村段（清
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工程款
（基金）

100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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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杏花村镇其他交通费用 1.80 1.80     

　　2024年杏花村镇计生转移支付 4.20 4.20     

　　2024年杏花村镇关工委活动工作
经费

0.80 0.80     

　　2024年杏花村镇消防工作所建设
运行费

5.00 5.00     

　　2024年杏花村镇乡镇人大活动经
费

6.80 6.80     

　　2024年杏花村镇网格运行经费 12.20 12.20     

　　2024年杏花村镇老促会工作经费 1.00 1.00     

　　2024年杏花村镇五星级支部书记
工资

13.89 13.89     

　　2024年杏花村镇村级纪检监督员
工资

2.90 2.90     

　　2024年杏花村镇参战退役人员工
资

26.52 26.52     

　　2024年杏花村镇司机工资 4.75 4.75     

　　2024年杏花村镇伙食补助 7.38 7.38     

　　2024年杏花村镇遗属补助 6.79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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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2024年项目支出预算表（上年结转）

    预算公开表13

2024年项目支出预算表（上年结转）2024年项目支出预算表（上年结转）

部门名称：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合计合计
2024年财政拨款2024年财政拨款

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政府性基金

预算预算
国有资本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经营预算

1 2 3 4 5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866.89 866.89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866.89 866.89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67号杏花村镇2022年
度新增个体工商户创业补助资金

98.00 98.00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123号选派到村任职
干部工作经费

8.01 8.01   

　　23年结转汾财预【2021】230号杏花村清香大
道提质工程建设

758.88 758.88   

　　23年结转汾财行【2023】90-4号社区服务群众
专项经费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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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2024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2024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预算收支数据变动情况及原因一、部门预算收支数据变动情况及原因

2024年度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预算收入总计23,549.96万元，其中：本年收

入22,683.07万元，上年结转866.89万元，比上年增加6614.41万元 ，增长39.06%，

主要原因是2024年度新增项目较多，增加杏花村镇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

307国道）改造工程工程款5000万元、杏花村镇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

国道）改造工程工程款10000万元、杏花村镇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

道）改造工程拆迁补偿款732万元、杏花村镇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

道）改造工程其它费用468万元等项目收入；本年部门预算支出总计23,549.96万

元，其中：本年预算安排22,683.07万元，上年结转866.89万元，比上年增加

6614.41万元，增长39.06%，主要原因是2024年度新增项目较多，增加杏花村镇307

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工程款5000万元、杏花村镇307国道

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工程款10000万元、杏花村镇307国道杏

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拆迁补偿款732万元、杏花村镇307国道杏

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其它费用468万元等项目支出。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2024年度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预算收入23,549.96万元，主要包括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收入9,485.16万元，占40.28%；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13,197.91万元，

占56.0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0万元，占0%；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万

元，占0%；单位资金0万元，占0%；上年结转866.89万元，占3.68%。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4年度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支出预算23549.9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886.07万元，占3.76%；项目支出22663.9万元，占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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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4年度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23,549.96万元。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0,352.05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13,197.91万元，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拨款0万元。 其中：当年拨款收入22,683.07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866.89万元。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72.09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3.21万元、卫生健康支出35.90万元、节能环保支出62.50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21,199.95万元、农林水支出1,055.1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78.27万元、灾害防治及

应急管理支出5.00万元、其他支出147.92万元等。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支出规模变化情况

2024年度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支出9,485.16万元,比上年

增加4038.07万元 ，增长74.13%。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支出结构情况

2024年度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支出9,485.16万元,主要用

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64.07万元，占7.0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3.21

万元，占2.04%；卫生健康支出35.90万元，占0.38%；节能环保支出62.50万元，占

0.66%；城乡社区支出7,243.16万元，占76.36%；农林水支出1,055.13万元，占

11.12%；住房保障支出78.27万元，占0.83%；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5.00万

元；其他支出147.92万元，占1.56%等。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4年度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基本支出886.07万元，其

中：

人员经费767.06万元，主要包括：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公务员医疗补助缴

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基本工资、退休费、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住房公积金、职业年金缴费、津贴补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

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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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经费119.01万元，主要包括：邮电费、办公费、电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福利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交通费用、培训费、工会经费、取暖

费等。

七、“三公”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七、“三公”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2024年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7.50万元比

2023年增加 0.50万元，主要原因是根据上级要求，应急管理局调拨车辆安监车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由2万元增加到2.5万元，故比2023年增加 0.5万元。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上年预算数相同；公务接待费0万元，与上

年预算数相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7.50万元，与上年相比预算数增加0.50万元，

主要原因是根据上级要求，应急管理局调拨车辆安监车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由2万元

增加到2.5万元，故比2023年增加 0.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与上年预算数

相同。

八、机关运行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八、机关运行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本部门2024年属于一级预算单位，没有下级预算单位，行政单位。本部门2024

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119.01万元，比2023年预算增加2.54万元，增长

2.18%，原因是本年度新增大学生村官的交通补贴。

九、政府采购情况九、政府采购情况

2024年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政府采购预算总额591.71万元。其中：政府采

购货物预算12.68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408.42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170.61万

元。

十、绩效管理情况十、绩效管理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

    2024年编报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涉及部门预算资金23549.96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886.07万元，项目支出22663.9万元。本部门属于一级预算单位，没有下级预

算单位。

  （部门整体目标表公开情况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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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绩效目标

2024年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纳入绩效目标管理的二级项目69个，共计金

额22,663.90万元。其中：其他运转类项目13个，涉及金额94.03万元；特定目标类

项目56个，涉及金额22,569.87万元。公开项目绩效目标69个，涉及项目金

额22,663.90万元，占部门（单位）项目支出总额的100%。其中：其他运转类项

目13个，涉及项目金额94.03万元；特定目标类项目56个，涉及项目金

额22,569.87万元。

（项目绩效目标表公开情况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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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部门基
本
信息

部门名称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内设职能部门数 10 个 所属预算单位数 1 个

核定的人员编制数 65 人

实际在职人员总数 75 人

其中:在编人员数 59 人

其他人员数 16 人

部门职
责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计划生育、其他农业，五星级支部等的经济工作。主要工作任务为：（1）执行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命令，发布决定、命令。（2）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
行政工作。（3）保护社会主义全民所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
保障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4）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5）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
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6）完成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交办的其他任务。（7）除以上
职责、职能外，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履行职责。

部门战
略
目标

1.保障乡镇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2.各项随机的任务正常开展。3.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和指示精神，完
成单位各项任务。

年度
预算情
况

按资金来源划分 资金总额（万元） 按资金方向划分 资金总额（万元）

合 计 23549.96 合 计 23549.96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0352.05 其中:基本支出 886.07

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 13197.91 项目支出 22663.9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0.00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资金 0.00

专户管理资金 0.00

单位资金 0.00

年度重
点
任务

核心职能 重点任务

强化部门支出责任，规范资金管理行为，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率，保障部门更好地履行责任，提

高公务服务质量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计划生育、其他农业，五星级支部等的经
济工作。主要工作任务为：（1）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
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命令，发布决定、命令。（2）执行本行政
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
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3）保护社会主义全民所有财产和劳动群众
集体所有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
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4）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
权益。（5）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
自由等各项权利。（6）完成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交办的
其他任务。（7）除以上职责、职能外，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以及相关

政策，履行职责。
年度绩
效
目标

通过开展本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促进本单位深化预算管理，强化部门支出责任，规范资金管理行为，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率，保障部门更好地履行责任，提高公务服务质量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年度绩
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支出数量 69个

质量指标 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范围 严格按照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支付

成本指标 全年预算数 23549.96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有效保障乡镇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 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有效保障所辖各村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 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促进全镇各项工作协调发展 有效促进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促进全镇各项工作可持续性发展 有效促进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2024年总体工作有序开展， 群众满意度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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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3年结转年初预算-杏花村镇酒文旅项目、古村项目征地缴纳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0,597,900 年度资金总额： 20,597,9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20,597,9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0,597,9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一、杏花村东堡：酒文旅项目中的诗意杏花村项目征地58.907亩，其余项目征地163.353亩；古村建设项目征地
375.7905亩；以上项目均按照集体土地征收，人均耕地1.46 亩标准，需分别缴纳41人、112人、258人，共计411人被征 地农

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按照2022年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标准90 350元/每人，计3 7133850元。二、冯郝沟村：酒文
旅项目中的诗意杏花村项目征地51.7455亩，其余项目征地360 .6242亩；以上项目均按照集体土地征收，人均耕地2 .106亩

标准，需分别缴纳25人、172人，共计197人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按照2022年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标准
90350元/每人，计177 98950元。以上两村需缴纳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共计5 4932800 元，申请资金399328 00元。结

转金额20597900 元。

立项依据 根据杏政字〔2023〕12号 请示及市政府批复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障酒文旅项目、古村项目顺利进行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政字〔2023〕12号 请示及市政府批复，严格按照上级方案实施，让资金使用合理合法，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计划

一、杏花村东堡：酒文旅项目中的诗意杏花村项目征地58.907亩，其余项目征地163.353亩；古村建设项目征地

375.7905亩；以上项目均按照集体土地征收，人均耕地1.46 亩标准，需分别缴纳41人、112人、258人，共计411人被征 地农
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按照2022年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标准90 350元/每人，计3 7133850元。二、冯郝沟村：酒文

旅项目中的诗意杏花村项目征地51.7455亩，其余项目征地360 .6242亩；以上项目均按照集体土地征收，人均耕地2 .106亩
标准，需分别缴纳25人、172人，共计197人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按照2022年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标准

90350元/每人，计177 98950元。以上两村需缴纳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共计5 4932800 元，申请资金399328 00元。结
转金额20597900 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一、杏花村东堡：酒文旅项目中的诗意杏花村项目征地58.907亩，其余项目征地

163.353亩；古村建设项目征地 375.7905亩；以上项目均按照集体土地征收，人均耕地1.46

亩标准，需分别缴纳41人、112人、2 58人，共计411人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按照
2022年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标准90350元／每人，计3 7133850元。二、冯郝沟村：

酒文旅项目中的诗意杏花村项目征地51.7455亩，其余项目征地360.6242亩；以上项目均按
照集体土地征收，人均耕地2.106亩标准，需分别缴纳25人、172人，共计197人被征地农民

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按照2022年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标准90350元／每人，计
17798950元。以上两村需缴纳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共计5 4932800元，申请资金

39932800元。结转金额20597900元。

一、杏花村东堡：酒文旅项目中的诗意杏花村项目征地
58.907亩，其余项目征地163.353亩；古村建设项目征地

375.7905亩；以上项目均按照集体土地征收，人均耕地1.46
亩标准，需分别缴纳41人、112人、2 58人，共计411人被征

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按照2022年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
保险补贴标准90350元／每人，计371 33850元。二、冯郝沟

村：酒文旅项目中的诗意杏花村项目征地51.7455亩，其余
项目征地360.6242亩；以上项目均按照集体土地征收，人均

耕地2.106亩标准，需分别缴纳25 人、172人，共计197人被
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按照2022年被征地农民基本养

老保险补贴标准90350元／每人，计177 98950元。以上两村
需缴纳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共计54932800元，申请

资金39932800 元。结转金额 20597900 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发放资质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发放资质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205979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205979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酒文旅项目、古村项 目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酒文旅项目 、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416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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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汾财农〔2022〕70-2号-杏花村2022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022年上级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99,104 年度资金总额： 99,104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99,104       市县（区）财政资金 99,104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分配计划及吕财农【2022】31号文件精神，下达我单位2022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乡村振兴示范村资金）用于巩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支出。结余资金99104元。

立项依据 根据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分配计划及吕财农【2022】31号文件精神，

项目设立必要性 用于巩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支出。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指标文件及本单位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分配计划及吕财农【2022】31号文件精神，下达我单位2022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乡村振兴示范村资金）用于巩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支出。结余资金99104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分配计划及吕财农【2022】31号文件精神，下达我单位2022

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乡村振兴示范村资金）用于巩固脱贫攻坚

衔接乡村振兴支出。结余资金99104元。

根据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分配计划及吕财农【2022
】31号文件精神，下达我单位2022年市级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乡村振兴示范村资

金）用于巩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支出。结余
资金99104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资质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资质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99104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99104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群众生活质量 有效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群众生活质 量有效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418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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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汾财农〔2022〕71-2号-杏花村镇2022年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3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3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分配计划 下达我单位2022年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县级配套资金200万元。用于杏花

村镇下堡村、小相村两个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剩余资金300000元。

立项依据 根据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分配计划 

项目设立必要性 用于巩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支出。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指标文件及本单位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分配计划 下达我单位2022年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县级配套资金200万元。用于杏花

村镇下堡村、小相村两个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剩余资金300000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分配计划 下达我单位2022年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县级配套

资金200万元。用于杏花村镇下堡 村、小相村两个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剩余资
金300000元。

根据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分配计划 下达我单位2022

年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县级配套资金200万元。用
于杏花村镇下堡村、小相村两个村乡村振兴示范

村创建。剩余资金300000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质量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质量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300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30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群众生活质量 有效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群众生活质 量有效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418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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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汾财农〔2022〕72-2号-杏花村2022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022年上级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77,912 年度资金总额： 77,912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77,912       市县（区）财政资金 77,912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分配计划及吕财农【2022】62号文件精神，下达我单位2022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乡村振 兴示范村资金）用于巩固脱贫攻 坚衔接乡村振兴支出。结余资金 77912元。

立项依据 根据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分配计划及吕财农【2022】62号文件精神，

项目设立必要性 用于巩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支出。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指标文件及本单位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分配计划及吕财农【2022】62号文件精神，下达我单位2022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乡村振 兴示范村资金）用于巩固脱贫攻 坚衔接乡村振兴支出。结余资金 77912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分配计划及吕财农【2022】62号文件精神，下达我单位2022

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乡村振兴示范村资金）用于巩固脱贫攻坚
衔接乡村振兴支出。结余资金77912元。

根据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分配计划及吕财农【2022
】62号文件精神，下达我单位2022年市级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乡村振兴示范村资

金）用于巩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支出。结余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质量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质量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77912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77912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群众生活质量 有效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群众生活质 量有效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417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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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汾财农〔2023〕72号-杏花村镇农村厕所革命管护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40,000 年度资金总额： 24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24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4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汾阳市农村厕所革命管护资金分配方案文件精神，为了巩固农村厕所革命成果，提升群众健康和提升

农村环境状况，破解乡村治理难题，特设立此项目，我镇2018年以来改厕户数共1651户，问题厕所0个，管
护资金共240000元。

立项依据 根据汾阳市农村厕所革命管护资金分配方案文件精神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了巩固农村厕所革命成果，提升群众健康和提升农村环境状况，破解乡村治理难题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指标文件及本单位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汾阳市农村厕所革命管护资金分配方案文件精神，为了巩固农村厕所革命成果，提升群众健康和提升

农村环境状况，破解乡村治理难题，特设立此项目，我镇2018年以来改厕户数共1651户，问题厕所0个，管
护资金共240000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汾阳市农村厕所革命管护资金分配方案文件精神，为了巩固农村厕所革命成

果，提升群众健康和提升农村环境状况，破解乡村治理难题，特设立此项目，我镇
2018年以来改厕户数共1651户，问题厕所0个，管护资金共240000元。

根据汾阳市农村厕所革命管护资金分配方案文件

精神，为了巩固农村厕所革命成果，提升群众健
康和提升农村环境状况，破解乡村治理难题，特

设立此项目，我镇2018年以来改厕户数共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改厕户数 1651户 数量指标 改厕户数 1651户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240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24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群众健康和提升农村 环有效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群众健康和 提有效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417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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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汾财行【2023】90-4号社区服务群众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901-预算股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0,000 年度资金总额：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2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吕财行【2023】63号文件精神，为了实现吕梁市城市（乡镇）社区服务正常高效运转，保障基层组织
工作的开展，2023年度吕梁市城市（乡镇）社区服务群众专项市级补助资金，共计2万元。结余结转2万元

。

立项依据 根据吕财行【2023】63号文件精神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了实现吕梁市城市（乡镇）社区服务正常高效运转，保障基层组织工作的开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经费使用管理办 法，严管理、重审批，让资金 使用合理合法，实现乡镇 日常运转正常高效。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吕财行【2023】63号文件精神，为了实现吕梁市城市（乡镇）社区服务正常高效运转，保障基层组织

工作的开展，2023年度吕梁市城市（乡镇）社区服务群众专项市级补助资金，共计2万元。结余结转2万元

。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吕财行【2023】63号文件精神，为了实现吕梁市城市（乡镇）社区服务正常高

效运转，保障基层组织工作的开展，2023年度吕梁市城市（乡镇）社区服务群众专
项市级补助资金，共计2万元。结余结转2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社区 1个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符合度 符合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20000元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乡镇正常运转 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2518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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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汾财预【2021】230号杏花村清香大道提质工程建设

主管部门及代码 901-预算股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7,588,773.99 年度资金总额：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7,588,773.99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清香大道规划为城市主干路，起点为清香大道青银高速收费站，终点至汾酒大道段。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道路工程、给水工程、雨污水工程、电气工程、照明工程、弱电工程、绿化工程及交通标线工程等。2021
年下达资金2600万元，2021-2023年支出金额18411226.01元，2024年结余结转金额7588773.99元。

立项依据 项目根据汾阳市财政局批复的预算大本相关内容执行的

项目设立必要性
改善杏花村镇清香大道（清香大道青银高速收费至汾酒大道段）交通拥堵的现状，促进杏花村镇的经济贸
易快速发展，满足城市规划的需求、完善区域内部路网及区域内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方便周边居民出行方

便、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功能和品味。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杏花村镇经费使用的相关制度，全程对于该项目进行监督，严格执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标准。

项目实施计划

清香大道规划为城市主干路，起点为清香大道青银高速收费站，终点至汾酒大道段。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道路工程、给水工程、雨污水工程、电气工程、照明工程、弱电工程、绿化工程及交通标线工程等。2021

年下达资金2600万元，2021-2023年支出金额18411226.01元，2024年结余结转金额7588773.99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清香大道规划为城市主干路，起点为清香大道青银高速收费站，终点至汾酒大道段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给水工程、雨污水工程、电气工程、照明工程、

弱电工程、绿化工程及交通标线工程等。2021年下达资金2600万元，2021-2023年
支出金额18411226.01元，2024年结余结转金额7588773.99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758877 3.99元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杏花村镇快速发展   有效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2510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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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67号杏花村镇2022年度新增个体工商户创业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901-预算股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980,000 年度资金总额：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98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单位请示及上级文件吕财行【2022】182号、吕财行【2022】108号并经领导请示，调整市场监管局个

体工商户创业市级资金到各乡镇，并配套本级资金到乡镇。我镇2022年新增个体户存续户数543户，市级补

助标准500元/户，共计271500元；本级补助标准1500元/户，共计814500元。补助合计1086000元。2023年
支付金额106000元，结余结转98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单位请示及上级文件吕财行【2022】182号、吕财行【2022】108号并经领导请示

项目设立必要性 鼓励个体工商户创业带动就业，有利于创业项目的持续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专项资金使用办法规定，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单位请示及上级文件吕财行【2022】182号、吕财行【2022】108号并经领导请示，调整市场监管局个
体工商户创业市级资金到各乡镇，并配套本级资金到乡镇。我镇2022年新增个体户存续户数543户，市级补

助标准500元/户，共计271500元；本级补助标准1500元/户，共计814500元。补助合计1086000元。2023年

支付金额106000元，结余结转98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单位请示及上级文件吕财行【2022】182号、吕财行【2022】108号并经领导请

示，调整市场监管局个体工商户创业市级资金到各乡镇，并配套本级资金到乡镇。
我镇2022年新增个体户存续户数543户，市级补助标准500元／户，共计271500元；

本级补助标准1500元／户，共计814500元。补助合计1086000元。2023年支付金额
106000元，结余结转98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022年新增个体户存续户 数543户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符合度 符合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新增个体工商户创业补助 金980000元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鼓励个体工商户创业带动 就有效鼓励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个体工商户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2510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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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123号选派到村任职干部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901-预算股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80,120 年度资金总额：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80,12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组织部申请及领导批示，2023年度选派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到村任职工作经费，涉及我单位10万元。
2023年支付金额19880元，结余结转金额80120元。

立项依据 根据组织部申请及领导批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了促进村级基层组织服务群众工作开展，提高到村任职党员干部工作积极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让资金使用合理合法。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组织部申请及领导批示，2023年度选派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到村任职工作经费，涉及我单位10万元。
2023年支付金额19880元，结余结转金额80120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组织部申请及领导批示，2023年度选派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到村任职工作经费，

涉及我单位10万元。2023年支付金额19880元，结余结转金额80120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选派到村任职干部人 数5人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符合度 符合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80120元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村级基层组织服务群 众有效促进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选派干部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2510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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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汾财预〔2022〕101号-2022年结转杏花村镇"两站两员”工作补助及建设维护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5,000 年度资金总额： 5,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5,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全市“两站两员”运行正常，积极开展劝导工作，极大的

发挥了交通安全管理和劝导职能，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镇有交

通劝导员16人，每人每月工作经费300元，共计6个月；我镇有管理站1个，维修经费5000元；共计69800元
。剩余维护费5000元。

立项依据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项目设立必要性
全市“两站两员”运行正常，积极开展劝导工作，极大的发挥了交通安全管理和劝导职能，对农村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根据杏花村镇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全市“两站两员”运行正常，积极开展劝导工作，极大的

发挥了交通安全管理和劝导职能，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镇有交
通劝导员16人，每人每月工作经费300元，共计6个月；我镇有管理站1个，维修经费5000元；共计69800元

。剩余维护费 5000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全市“两站两员”运行正常，积极
开展劝导工作，极大的发挥了交通安全管理和劝导职能，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镇有交通劝导员16人，每人每月工作经费

300元，共计6个月；我镇有管理站1个，维修经费5000元；共计69800元。剩余维护
费5000元。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全市“两站两员”运行正常，积极开展劝导工

作，极大的发挥了交通安全管理和劝导职能，对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我镇有交通劝导员16人，每人每月工
作经费300元，共计6个月；我镇有管理站1个，维

修经费5000元；共计69800元。剩余维护费5000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管理站数量 1个 数量指标 管理站数量 1个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5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5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 管有效促进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了农村道路 交有效促进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4173001

-38-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2024年部门预算公开报告



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29号-杏花村镇两站两员2022年7-12月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000 年度资金总额： 2,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2,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精神，2022年7-12月，全市”两站两员“运行正常，积极开

展劝导工作，进村入户进行农用车基础信息排查，极大地发挥了交通安全管理和劝导职能，对我市农村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 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确保’两 站两员‘各项工作正常开展 ，我镇涉及交
通安全劝导员36人，每人每月300元，6个月共计64800元；涉及劝导站数量1个，交通安全管理站建设维护

费2000元。共计66800元。2024年结转2000元。

立项依据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精神，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障全市”两站两员“运行正常，积极开展劝导工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精神，2022年7-12月，全市”两站两员“运行正常，积极开
展劝导工作，进村入户进行农用车基础信息排查，极大地发挥了交通安全管理和劝导职能，对我市农村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 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确保’两 站两员‘各项工作正常开展 ，我镇涉及交

通安全劝导员36人，每人每月300元，6个月共计64800元；涉及劝导站数量1个，交通安全管理站建设维护
费2000元。共计66800元。2024年结转2000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精神，2022年7-12月，全市”两站两

员“运行正常，积极开展劝导工作，进村入户进行农用车基础信息排查，极大地发
挥了交通安全管理和劝导职能，对我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为确保’两站两员‘各项工作正常开展，我镇涉及交通安全劝导员

36人，每人每月300元，6个月共计64800元；涉及劝导站数量1个，交通安全管理站
建设维护费2000元。共计66800元。2024年结转2000元。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精
神，2022年7-12月，全市”两站两员“运行正

常，积极开展劝导工作，进村入户进行农用车基

础信息排查，极大地发挥了交通安全管理和劝导
职能，对我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确保’两站两员‘各

项工作正常开展，我镇涉及交通安全劝导员
36人，每人每月300元，6个月共计64800元；涉及

劝导站数量1个，交通安全管理站建设维护费2000
元。共计66800元。2024年结转2000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交通安全管理站 1个 数量指标 交通安全管理站 1个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2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2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全市”两站两员“运 行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全市”两站 两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417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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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74号-杏花村镇“新石线沿线及火车站站前广场绿化和景观提升”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472,272.65 年度资金总额： 1,472,272.65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1,472,272.65       市县（区）财政资金 1,472,272.65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杏政字〔2023〕46号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为进一步提升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及汾阳火车站周边的
环境，助力“酒博会”，我镇申请实施新石线沿线及火车站站前广场绿化和景观提升项目。经汾阳市人民

政府2023年4月24日第55次常务会议同意，由我镇负责实施，项目概算投资为285万元。经过前期设计，工

程量清单编制及控制价审核等程序，现在项目具备招标条件。项目所需资金2772272.65元.。结转金额
1472272.65 元。

立项依据 根据杏政字〔2023〕46号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进一步提升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及汾阳火车站周边的环境，助力“酒博会”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指标文件及本单位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杏政字〔2023〕46号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为进一步提升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及汾阳火车站周边的

环境，助力“酒博会”，我镇申请实施新石线沿线及火车站站前广场绿化和景观提升项目。经汾阳市人民

政府2023年4月24日第55次常务会议同意，由我镇负责实施，项目概算投资为285万元。经过前期设计，工
程量清单编制及控制价审核等程序，现在项目具备招标条件。项目所需资金2772272.65元.。结转金额

1472272 65 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杏政字〔2023〕46号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为进一步提升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

区及汾阳火车站周边的环境，助力“酒博会”，我镇申请实施新石线沿线及火车站
站前广场绿化和景观提升项目。经汾阳市人民政府2023年4月24日第55次常务会议

同意，由我镇负责实施，项目概算投资为285万元。经过前期设计，工程量清单编

制及控制价审核等程序，现在项目具备招标条件。项目所需资金2772272.65元.。
结转金额1472272.65元。

根据杏政字〔2023〕46号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
为进一步提升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及汾阳火车

站周边的环境，助力“酒博会”，我镇申请实施
新石线沿线及火车站站前广场绿化和景观提升项

目。经汾阳市人民政府2023年4月24日第55次常务

会议同意，由我镇负责实施，项目概算投资为285
万元。经过前期设计，工程量清单编制及控制价

审核等程序，现在项目具备招标条件。项目所需

资金2772272.65元.。结转金额1472272.65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符合度 符合 质量指标 符合度 符合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472272. 65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472272.65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 区有效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杏花村经济 技有效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417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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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75号-杏花村镇下堡村段环境治理提升工程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47,415.18 年度资金总额： 147,415.18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147,415.18       市县（区）财政资金 147,415.18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杏政字〔2023〕48号请示及领导批示，为进一步提升杏花村收费站周边整体形象，以更好的面貌迎接
酒博会的召开，我镇拟在下堡村段实施环境治理提升工程，该工程项目所需设计及控制价编制费48000元、

控制价审核费4800元、工程监理费用28600元、审定控制价1666004.44元，以上费用共计1747404.44元。 

结转金额147415.18元。

立项依据 根据杏政字〔2023〕48号请示及领导批示，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进一步提升杏花村收费站周边整体形象，以更好的面貌迎接酒博会的召开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指标文件及本单位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杏政字〔2023〕48号请示及领导批示，为进一步提升杏花村收费站周边整体形象，以更好的面貌迎接

酒博会的召开，我镇拟在下堡村段实施环境治理提升工程，该工程项目所需设计及控制价编制费48000元、
控制价审核费4800元、工程监理费用28600元、审定控制价1666004.44元，以上费用共计1747404.44元。 

结转金额147415.18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杏政字〔2023〕48号请示及领导批示，为进一步提升杏花村收费站周边整体形

象，以更好的面貌迎接酒博会的召开，我镇拟在下堡村段实施环境治理提升工程，

该工程项目所需设计及控制价编制费48000元、控制价审核费4800元、工程监理费
用28600元、审定控制价1666004.44元，以上费用共计1747404.44元。 结转金额

147415.18元。

根据杏政字〔2023〕48号请示及领导批示，为进
一步提升杏花村收费站周边整体形象，以更好的

面貌迎接酒博会的召开，我镇拟在下堡村段实施

环境治理提升工程，该工程项目所需设计及控制
价编制费48000元、控制价审核费4800元、工程监

理费用28600元、审定控制价1666004.44元，以上
费用共计1747404.44元。 结转金额147415.18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行政村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行政村 1个

质量指标 质量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质量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47415.18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47415.18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进一步提升杏花村收费站 周有效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进一步提升杏花 村有效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417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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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76号-杏花村镇上堡新村楼宇外立面修缮工程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95,644.89 年度资金总额： 95,644.89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95,644.89       市县（区）财政资金 95,644.89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杏政字〔2023〕34号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为进一步提升杏花村收费站周边整体形象，以更好的面貌

迎接酒博会的召开，我镇拟对上堡新村楼宇的外立面进行修缮，该工程项目所需设计费57000元、控制价编

制费8600元、控制价审核费8180元、工程监理费用47000元、审定控制价2725644.89元，以上费用共计
2846424.89元。 结转金额95644.89元。

立项依据 根据杏政字〔2023〕34号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进一步提升杏花村收费站周边整体形象，以更好的面貌迎接酒博会的召开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指标文件及本单位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杏政字〔2023〕34号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为进一步提升杏花村收费站周边整体形象，以更好的面貌

迎接酒博会的召开，我镇拟对上堡新村楼宇的外立面进行修缮，该工程项目所需设计费57000元、控制价编
制费8600元、控制价审核费8180元、工程监理费用47000元、审定控制价2725644.89元，以上费用共计

2846424.89元。 结转金额95644.89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杏政字〔2023〕34号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为进一步提升杏花村收费站周边整
体形象，以更好的面貌迎接酒博会的召开，我镇拟对上堡新村楼宇的外立面进行修

缮，该工程项目所需设计费57000元、控制价编制费8600元、控制价审核费8180元

、工程监理费用47000元、审定控制价2725644.89元，以上费用共计2846424.89元
。 结转金额95644.89元。

根据杏政字〔2023〕34号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
为进一步提升杏花村收费站周边整体形象，以更

好的面貌迎接酒博会的召开，我镇拟对上堡新村

楼宇的外立面进行修缮，该工程项目所需设计费
57000元、控制价编制费8600元、控制价审核费

8180元、工程监理费用47000元、审定控制价
2725644.89元，以上费用共计2846424.89元。 结

转金额95644.89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质量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质量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95644.89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95644.89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杏花村收费站周边整 体有效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杏花村收费 站有效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417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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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79号-杏花村镇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款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990,552.12 年度资金总额： 990,552.12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990,552.12       市县（区）财政资金 990,552.12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位于杏花村镇汾酒厂南侧，为东西向的城市主干路，

设计起点为清香大道，设计终点为新307国道，全长4058.641米，规划道路红线宽度50米，本工程建设内容

包括：道路工程、桥涵工程、给水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 、电力管路工程、电信管 路工程、绿化工程
、交通工程等。现申请资金700万元整。结转金额990552.12元

立项依据 根据杏花村镇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

项目设立必要性

改善杏花村镇清香大道（清香大道青银高速收费至汾酒大道段）交通拥堵的现状，促进杏花村镇的经济贸

易快速发展，满足城市规划的需求、完善区域内部路网及区域内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方便周边居民出行方

便、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功能和品味。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杏花村镇经费使用的相关制度，全程对于该项目进行监督，严格执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标准

项目实施计划

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位于杏花村镇汾酒厂南侧，为东西向的城市主干路，
设计起点为清香大道，设计终点为新307国道，全长4058.641米，规划道路红线宽度50米，本工程建设内容

包括：道路工程、桥涵工程、给水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 、电力管路工程、电信管 路工程、绿化工程
、交通工程等。现申请资金700万元整。结转金额990552.12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位于杏花村镇汾酒厂南侧，为

东西向的城市主干路，设计起点为清香大道，设计终点为新307国道，全长

4058.641米，规划道路红线宽度50米，本工程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涵工程
、给水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电力管路工程、电信管路工程、绿化工程、交

通工程等。现申请资金700万元整。结转金额990552.12元

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

工程位于杏花村镇汾酒厂南侧，为东西向的城市
主干路，设计起点为清香大道，设计终点为新307

国道，全长4058.641米，规划道路红线宽度

50米，本工程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涵工
程、给水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电力管路

工程、电信管路工程、绿化工程、交通工程等。
现申请资金700万元整。结转金额990552.12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符合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符合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990552.12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990552.12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杏花村镇的经济贸易 快有效促进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杏花村镇的 经有效促进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517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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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104号-杏花村镇农村驻村第一书记保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0,000 年度资金总额： 3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3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汾阳市委员会组织部关于汾阳市驻村工作队工作经费分配方案，为了做好巩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工
作，服务脱贫村群众，特设立此项目，我镇涉及1个驻村工作队，住建局派驻小相村庄上组工作队，共3万元

。

立项依据 根据汾阳市委员会组织部关于汾阳市驻村工作队工作经费分配方案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了做好巩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服务脱贫村群众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指标文件及本单位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汾阳市委员会组织部关于汾阳市驻村工作队工作经费分配方案，为了做好巩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工

作，服务脱贫村群众，特设立此项目，我镇涉及1个驻村工作队，住建局派驻小相村庄上组工作队，共3万元

。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汾阳市委员会组织部关于汾阳市驻村工作队工作经费分配方案，为了做好巩固

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服务脱贫村群众，特设立此项目，我镇涉及1个驻村
工作队，住建局派驻小相村庄上组工作队，共3万元。

根据汾阳市委员会组织部关于汾阳市驻村工作队工

作经费分配方案，为了做好巩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
振兴工作，服务脱贫村群众，特设立此项目，我镇

涉及1个驻村工作队，住建局派驻小相村庄上组工作

队，共3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驻村工作队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驻村工作队 1个

质量指标 符合度 符合 质量指标 符合度 符合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30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3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巩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 兴有效巩固 社会效益指标 巩固脱贫攻坚衔 接有效巩固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驻村工作队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驻村工作队满意 度≥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417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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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119号-杏花村镇杏花村新村张兴组道路提质工程费用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479,152.68 年度资金总额： 1,479,152.68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1,479,152.68  市县（区）财政资金 1,479,152.68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杏政字【2023】35号文件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我镇拟对杏花村新村张兴组主干道路进行提质改造，该项目所需设计及控制价
编制费43000元、控制价审核费4400元、工程监理费用25000元、审定控制价1406752.68元、共计
1479152.68元。

根据杏政字【2023】35号文件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

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改善群众出行条件

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指标文件及本单位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根据杏政字【2023】35号文件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我镇拟对杏花村新村张兴组主干道路进行提质改造，该项目所需设计及控制价
编制费43000元、控制价审核费4400元、工程监理费用25000元、审定控制价1406752.68元、共计
1479152.68元。

实施期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杏政字【2023】35号文件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我镇拟对杏花村新村张兴组主干道

路进行提质改造，该项目所需设计及控制价编制费43000元、控制价审核费4400

元、工程监理费用25000元、审定控制价1406752.68元、共计1479152.68元。

年度目标

根据杏政字【2023】35号文件请示及上级领导批

示，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我镇拟对杏花村新

村张兴组主干道路进行提质改造，该项目所需设

计及控制价编制费43000元、控制价审核费4400

元 、工程监理费用25000元、审定控制价

1406752.68元、共计1479152.68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质量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质量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479152. 68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479152.68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群众出行条件 有效改善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群众出行条 件有效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村民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村民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417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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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139号-杏花村镇2023年两站两员工作考核及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7,000 年度资金总额： 7,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7,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7,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全市“两站两员”运行正常，积极开展劝导工作，极大的
发挥了交通安全管理和劝导职能，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镇有管

理站1个，维修经费5000元；劝导站1个，劝导站维护经费2000元，共计7000元。

立项依据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项目设立必要性
全市“两站两员”运行正常，积极开展劝导工作，极大的发挥了交通安全管理和劝导职能，对农村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全市“两站两员”运行正常，积极开展劝导工作，极大的

发挥了交通安全管理和劝导职能，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镇有管
理站1个，维修经费5000元；劝导站1个，劝导站维护经费2000元，共计7000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全市“两站两员”运行正常，积极

开展劝导工作，极大的发挥了交通安全管理和劝导职能，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镇有管理站1个，维修经费5000元；劝导站1
个，劝导站维护经费2000元，共计7000元。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全市“两站两员”运行正常，积极开展劝导工

作，极大的发挥了交通安全管理和劝导职能，对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我镇有管理站1个，维修经费5000元；

劝导站1个，劝导站维护经费2000元，共计7000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管理站个数 1个 数量指标 管理站个数 1个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7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7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有效促进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农村道路交 通有效促进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民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民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417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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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143号-杏花村镇老促会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9,054.64 年度资金总额： 9,054.64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9,054.64       市县（区）财政资金 9,054.64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吕梁市老促会五届一次会议精神，现下达我工作经费10000元。结转9054.64元。

立项依据 根据杏花村镇专项资金使用规定，全程进行监督，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项目设立必要性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老促会工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专项资金使用规定，全程进行监督，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吕梁市老促会五届一次会议精神，现下达我工作经费10000元。结转9054.64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吕梁市老促会五届一次会议精神，现下达我工作经费10000元。结转9054.64元

。
根据吕梁市老促会五届一次会议精神，现下达我

工作经费10000元。结转9054.64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数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数 1个

质量指标 改进老促会工作 有效改进 质量指标 改进老促会工作 有效改进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9054.64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9054.64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老促会 工有效加强 社会效益指标 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有效加强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416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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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汾财预〔2023〕168号-杏花村镇酒博会环境治理及氛围营造等费用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07,875 年度资金总额： 407,875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407,875       市县（区）财政资金 407,875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今年以来，我镇承担了国家、吕梁市、汾阳市多项观摩检查和调研活动，特别是为配合好“2023年中国杏

花村国际酒业博览会”，对镇域范围内的环境 治理水平进行提质升级和氛 围营造，投入了很大人力、物力
。同时，为保障我镇冬季清洁取暖等工作正常开展推进，特向上级申请拨付上述相关费用72万元。结转金

额407875元。

立项依据 根据杏政字〔2023〕62号  及上级领导批示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配合好“2023年中国杏花村国际酒业博览会”以及保障我镇冬季清洁取暖等工作正常开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经费管理办法，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计划

今年以来，我镇承担了国家、吕梁市、汾阳市多项观摩检查和调研活动，特别是为配合好“2023年中国杏
花村国际酒业博览会”，对镇域范围内的环境 治理水平进行提质升级和氛 围营造，投入了很大人力、物力

。同时，为保障我镇冬季清洁取暖等工作正常开展推进，特向上级申请拨付上述相关费用72万元。结转金

额407875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今年以来，我镇承担了国家、吕梁市、汾阳市多项观摩检查和调研活动，特别是为

配合好“2023年中国杏花村国际酒业博览会”，对镇域范围内的环境治理水平进行
提质升级和氛围营造，投入了很大人力、物力。同时，为保障我镇冬季清洁取暖等

工作正常开展推进，特向上级申请拨付上述相关费用72万元。结转金额407875元。

今年以来，我镇承担了国家、吕梁市、汾阳市多
项观摩检查和调研活动，特别是为配合好“2023

年中国杏花村国际酒业博览会”，对镇域范围内

的环境治理水平进行提质升级和氛围营造，投入
了很大人力、物力。同时，为保障我镇冬季清洁

取暖等工作正常开展推进，特向上级申请拨付上
述相关费用72万元。结转金额407875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407875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407875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我镇冬季清洁取暖等 工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我镇冬季清 洁有效保障

为配合好“2023年中国杏 花有效配合 为配合好“2023 年有效配合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417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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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汾财预批〔2023〕25号-杏花村镇2023年环境卫生经费补助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55,000 年度资金总额： 355,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355,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55,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汾住建请字【2022】290号文件，市住建局下属单位汾阳市园林环卫中心结合我市各镇实际情况，组织多
人多次研究，并报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制定出台《关于印发汾阳市乡村环境卫生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按照各镇户籍人口每人每月4元补贴标准，杏花村镇共有人口数36263人，2023年1-12月环境卫生经费

补助资金为1740624元；我镇作为特色小镇每年再补贴50万元，共计补贴经费2240624元。 结转金额355000元
。

立项依据 根据汾住建请字【2022】290号文件

项目设立必要性 加强农村环境卫生治理工作，提高村民幸福指数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汾住建请字【2022】290号文件，市住建局下属单位汾阳市园林环卫中心结合我市各镇实际情况，组织多

人多次研究，并报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制定出台《关于印发汾阳市乡村环境卫生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严格按照上级方案实施，让资金使用合理合法，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汾住建请字【2022】290号文件，市住建局下属单位汾阳市园林环卫中心结合我市各镇实际情况，组织多

人多次研究，并报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制定出台《关于印发汾阳市乡村环境卫生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按照各镇户籍人口每人每月4元补贴标准，杏花村镇共有人口数36263人，2023年1-12月环境卫生经费

补助资金为1740624元；我镇作为特色小镇每年再补贴50万元，共计补贴经费2240624元。 结转金额355000元

。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汾住建请字【2022】290号文件，市住建局下属单位汾阳市园林环卫中心结合

我市各镇实际情况，组织多人多次研究，并报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制定出

台《关于印发汾阳市乡村环境卫生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按照各镇户籍人口
每人每月4元补贴标准，杏花村镇共有人口数36263人，2023年1-12月环境卫生经费

补助资金为1740624元；我镇作为特色小镇每年再补贴50万元，共计补贴经费
2240624元。 结转金额355000元。

根据汾住建请字【2022】290号文件，市住建局下属单
位汾阳市园林环卫中心结合我市各镇实际情况，组织

多人多次研究，并报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制

定出台《关于印发汾阳市乡村环境卫生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按照各镇户籍人口每人每月4元补贴标

准，杏花村镇共有人口数36263人，2023年1-12月环境

卫生经费补助资金为1740624元；我镇作为特色小镇每
年再补贴50万元，共计补贴经费2240624元。 结转金

额355000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355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355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加强农村环境卫生治理工 作有效加强 社会效益指标 加强农村环境卫 生有效加强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4174602

-49-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2024年部门预算公开报告



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年初预算-杏花村镇2023新石线及汾酒大道绿化管护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94,009 年度资金总额： 494,009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494,009       市县（区）财政资金 494,009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对新石线全长5002.8m，100000㎡绿地内绿篱，汾酒大道4610㎡隔离带绿篱进行绿化管护，以“增绿、扩量、
提质、升档”为原则，精细化养护管理园林绿化中的乔木、灌木、地被、草坪等植物的养护管理。包括淋水、

松土、施肥、整型、修剪枯枝败叶、草坪除杂草、修剪和滚压草坪、防治病虫害、苗木补种、树木涂白等植物

保养工作，景点的美化、绿化垃圾的清运等有关绿化保养工程以及园艺设施的维护。绿化管护费用2023全年
494009元。

立项依据

新石线及汾酒大道绿化项目管护工程项目为杏花村镇年初预算项目，项目根据汾阳市财政局批复的预算大本相

关内容执行的，我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国家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
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对项目进行实施。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进一步提升新石线、汾酒大道两侧行道树绿化养护管理专业化水平，积极推动我镇绿化景观的有效管护，决

定实施该工程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杏花村镇财务制度，严格按照标准执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标准。

项目实施计划

对新石线全长5002.8m，100000㎡绿地内绿篱，汾酒大道4610㎡隔离带绿篱进行绿化管护，以“增绿、扩量、

提质、升档”为原则，精细化养护管理园林绿化中的乔木、灌木、地被、草坪等植物的养护管理。包括淋水、
松土、施肥、整型、修剪枯枝败叶、草坪除杂草、修剪和滚压草坪、防治病虫害、苗木补种、树木涂白等植物

保养工作，景点的美化、绿化垃圾的清运等有关绿化保养工程以及园艺设施的维护。绿化管护费用2023全年

494009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对新石线全长5002.8m，100000㎡绿地内绿篱，汾酒大道4610㎡隔离带绿篱进行绿
化管护，以“增绿、扩量、提质、升档”为原则，精细化养护管理园林绿化中的乔

木、灌木、地被、草坪等植物的养护管理。包括淋水、松土、施肥、整型、修剪枯
枝败叶、草坪除杂草、修剪和滚压草坪、防治病虫害、苗木补种、树木涂白等植物

保养工作，景点的美化、绿化垃圾的清运等有关绿化保养工程以及园艺设施的维护

。绿化管护费用2023全年494009元。

对新石线全长5002.8m，100000㎡绿地内绿篱，汾酒大

道4610㎡隔离带绿篱进行绿化管护，以“增绿、扩量
、提质、升档”为原则，精细化养护管理园林绿化中

的乔木、灌木、地被、草 坪等植物的养护管理。包括

淋水、松土、施肥、整型 、修剪枯枝败叶、草坪除杂
草、修剪和滚压草坪、防治病虫害、苗木补种、树木

涂白等植物保养工作，景点的美化、绿化垃圾的清运
等有关绿化保养工程以及园艺设施的维护。绿化管护

费用2023全年494009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石线全长 5002.8m 数量指标 新石线全长 5002.8m

质量指标 绿化管护养护率 100% 质量指标 绿化管护养护率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绿化管护总金额 494009元 成本指标 绿化管护总金额 494009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杏花村镇的整体对外 形有效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杏花村镇的 整有效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417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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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年初预算-杏花村镇汾酒2030项目征地及地上附着物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8,850,827.71 年度资金总额： 8,850,827.71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8,850,827.71       市县（区）财政资金 8,850,827.71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杏政字〔2023〕10号请示及市政府批复，为积极推进汾酒高质量发展，共同开创健康、持续的“大清

香时代”，加快建成全国最大清香型白酒生产基地和酒文化旅游胜地。我镇根据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的安排部署，对汾酒2030项目范围内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进行了征收。目前，征收工作已接近尾声，

征收补偿款共计约45485489.86元，申请金额38260489.86元。结转金额8850827.71元。

立项依据 根据杏政字〔2023〕10号请示及市政府批复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积极推进汾酒高质量 发展，共同开创健康、持续的“大 清香时代”，加快建成全 国最大清香型白酒生产

基地和酒文化旅游胜地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杏花村镇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全程对该项目资金进行监督，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杏政字〔2023〕10号请示及市政府批复，为积极推进汾酒高质量发展，共同开创健康、持续的“大清

香时代”，加快建成全国最大清香型白酒生产基地和酒文化旅游胜地。我镇根据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的安排部署，对汾酒2030项目范围内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进行了征收。目前，征收工作已接近尾声，

征收补偿款共计约45485489.86元，申请金额38260489.86元。结转金额8850827.71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杏政字〔2023〕10号请示及市政府批复，为积极推进汾酒高质量发 展，共同开
创健康、持续的“大清香时代”，加快建成全国最大清香型白酒生产基地和酒文化

旅游胜地。我镇根据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安排部署，对汾酒2030项目范

围内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进行了征收。目前，征收工作已接近尾声，征收补偿款共
计约45485489.86元，申请金额38260489.86元。结转金额8850827.71元。

根据杏政字〔2023〕10号请示及市政府批复，为
积极推进汾酒高质量发展，共同开创健康、持续

的“大清香时代”，加快建成全国最大清香型白
酒生产基地和酒文化旅游胜地。我镇根据杏花村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安排部署，对汾酒2030

项目范围内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进行了征收。目
前，征收工作已接近尾声，征收补偿款共计约

45485489.86元，申请金额38260489.86元。结转

金额8850827.71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项目质量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项目质量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8850827. 71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8850827.71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积极推进汾酒高质量发展 有效推进 社会效益指标 积极推进汾酒高 质有效推进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416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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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3年结转-杏花村2023年东堡村、冯郝沟村、杏花村新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前期费用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01,282 年度资金总额： 401,282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401,282       市县（区）财政资金 401,282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杏花村镇东堡村、冯郝沟村、杏花村新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已接近尾声，为了使该项目顺利完

工，现申请拨付项目的前期费用共计233.436086万元。各项费用如下：一、可行性研究费9.3万元；二、工
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费4.1288万元；三、工程勘察费5.8万元；四、工程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费

27.5万元；五、工程监理费24.6万元；六、拆迁补偿款162.107286万元。结转金额401282元。

立项依据 根据杏花村镇杏政字【2023】2号文件请示及市政府批复

项目设立必要性 使杏花村镇东堡村、冯郝沟村、杏花新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顺利完工。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杏政字【2023】2号文件请示及市政府批复

项目实施计划

杏花村镇东堡村、冯郝沟村、杏花村新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已接近尾声，为了使该项目顺利完

工，现申请拨付项目的前期费用共计233.436086万元。各项费用如下：一、可行性研究费9.3万元；二、工

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费4.1288万元；三、工程勘察费5.8万元；四、工程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费
27.5万元；五、工程监理费24.6万元；六、拆迁补偿款162.107286万元。结转金额401282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杏花村镇东堡村、冯郝沟村、杏花村新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已接近尾声，

为了使该项目顺利完工，现申请拨付项目的前期费用共计233.436086万元。各项费
用如下：一、可行性研究费9.3万元；二、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费4.1288

万元；三、工程勘察费5.8万元；四、工程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费27.5万元；五
、工程监理费24.6万元；六、拆迁补偿款162.107286万元。结转金额401282元。

杏花村镇东堡村、冯郝沟村、杏花村新村美丽乡

村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已接近尾声，为了使该项目
顺利完工，现申请拨付项目的前期费用共计

233.436086万元。各项费用如下：一、可行性研

究费9.3万元；二、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
费4.1288万元；三、工程勘察费5.8万元；四、工

程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费27.5万元；五、工程
监理费24.6万元；六、拆迁补偿款162.107286万

元。结转金额401282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符合度 符合 质量指标 符合度 符合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401282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401282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美丽乡村项目顺利完 工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美丽乡村项 目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616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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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两委干部相关报酬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719,230 年度资金总额： 719,23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719,230       市县（区）财政资金 719,23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2023年汾阳市村社区“两委”干部相关报酬预算表、2024年汾阳市村社区“两委”干部相关报酬预算

表及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村级管理费明细表，下达杏花村镇2023年主干第四季度岗位报酬
507875元、2023年下半年两委成员岗位报酬152100元、2023年退职主干补贴59255元、共719230元。

立项依据
根据2023年汾阳市村社区“两委”干部相关报酬预算表、2024年汾阳市村社区“两委”干部相关报酬预算
表及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村级管理费明细表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障乡镇干部基本生活。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财务制度，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规则，及时发放。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2023年汾阳市村社区“两委”干部相关报酬预算表、2024年汾阳市村社区“两委”干部相关报酬预算
表及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村级管理费明细表，下达杏花村镇2023年主干第四季度岗位报酬

507875元、2023年下半年两委成员岗位报酬152100元、2023年退职主干补贴59255元、共719230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2023年汾阳市村社区“两委”干部相关报酬预算表、2024年汾阳市村社区“两
委”干部相关报酬预算表及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村级管理费明细表，

下达杏花村镇2023年主干第四季度岗位报酬507875元、2023年下半年两委成员岗位

报酬152100元、2023年退职主干补贴59255元、共719230元。

根据2023年汾阳市村社区“两委”干部相关报酬

预算表、2024年汾阳市村社区“两委”干部相关

报酬预算表及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
村级管理费明细表，下达杏花村镇2023年主干第

四季度岗位报酬507875元、2023年下半年两委成
员岗位报酬152100元、2023年退职主干补贴59255

元、共719230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行政村 10个 数量指标 涉及行政村 10个

质量指标 严格按照资金使用制度   严格按照 质量指标 严格按照资金使 用严格按照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2023年下半年两委成员岗 位152100元

成本指标

2023年下半年两 委152100元

2023年主干第四季度岗位 报507875元 2023年主干第四 季507875元

合计 719230元 合计 719230元

2023年退职主干补贴 59255元 2023年退职主干 补59255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乡镇干部基本生活   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乡镇干部基 本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20117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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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杏花村镇统一治虫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803,106.5 年度资金总额： 803,106.5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803,106.5       市县（区）财政资金 803,106.5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中共汾阳市委办公室、汾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精神，我镇组织实施完成了高粱基地种植，经各镇

（街道）组织验收、农业农村局抽查，我镇有15个村1178户种植高粱，共种植面积16062.13亩，治虫补助

803106.5元。

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汾阳市委办公室、汾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精神

项目设立必要性 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户种植不受病虫侵害。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杏花村镇专项经费使用办法，专款专用，全程监督，使资金使用高效。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中共汾阳市委办公室、汾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精神，我镇组织实施完成了高粱基地种植，经各镇
（街道）组织验收、农业农村局抽查，我镇有15个村1178户种植高粱，共种植面积16062.13亩，治虫补助

803106.5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中共汾阳市委办公室、汾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精神，我镇组织实施完成了

高粱基地种植，经各镇（街道）组织验收、农业农村局抽查，我镇有15个村1178户
种植高粱，共种植面积16062.13亩，治虫补助803106.5元。

根据中共汾阳市委办公室、汾阳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文件精神，我镇组织实施完成了高粱基地种

植，经各镇（街道）组织验收、农业农村局抽
查，我镇有15个村1178户种植高粱，共种植面积

16062.13亩，治虫补助803106.5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村数 15个

数量指标
涉及村数 15个

涉及户数 1178户 涉及户数 1178户

质量指标 高粱种植质量 100% 质量指标 高粱种植质量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治虫补助 803106.5元 成本指标 治虫补助 803106.5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高粱种植户收入 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高粱种植户 收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1816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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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村级办公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798,260 年度资金总额： 798,26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798,260       市县（区）财政资金 798,26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村级管理费明细表，下达杏花村镇2024年村级办公费798260元。

立项依据 根据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村级管理费明细表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障乡镇干部基本生活。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村级管理费明细表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村级管理费明细表，下达杏花村镇2024年村级办公费798260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村级管理费明细表，下达杏花村镇2024年村

级办公费798260元。

根据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村级管理

费明细表，下达杏花村镇2024年村级办公费
798260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数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数 1个

质量指标 严格按照资金使用制度   严格按照 质量指标 严格按照资金使 用严格按照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2024年村级办公费 798260元 成本指标 2024年村级办公 费79826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乡镇干部基本生活   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乡镇干部基 本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22810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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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杏花村镇参战退役人员工资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65,210.68 年度资金总额： 265,210.68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265,210.68       市县（区）财政资金 265,210.68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我单位有参战退役人员7人。基本工资：1980*12*7=166320；取暖补贴：3360*7=23520；养老保险：
3863*0.16*12*7=51918.72；医疗保险：4249*0.065*12*7=23199.96；大额医保：3*12 *7=252。合计

265210 68元

立项依据 根据市委文件精神，人社局审批。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障参战退役人员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冬季取暖补贴正常发放。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市委文件精神，人社局审批。

项目实施计划
我单位有参战退役人员7人。基本工资：1980*12*7=166320；取暖补贴：3360*7=23520；养老保险：
3863*0.16*12*7=51918.72；医疗保险：4249*0.065*12*7=23199.96；大额医保：3*12 *7=252。合计

265210 68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我单位有参战退役人员7人。基本工资：1980*12*7=166320；取暖补贴：

3360*7=23520；养老保险：3863*0.16*12*7=51918.72；医疗保险：
4249*0.065*12*7=23199.96；大额医保：3*12*7=252。合计265210.68元。

我单位有参战退役人员7人。基本工资：

1980*12*7=166320；取暖补贴：3360*7=23520；

养老保险：3863*0.16*12*7=51918.72；医疗保
险：4249*0.065*12*7=23199.96；大额医保：

3*12*7=252。合计265210.68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战退役人员数 7人 数量指标 参战退役人员数 7人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大额医保 252元

成本指标

大额医保 252元

取暖补贴 23520元 取暖补贴 23520元

基本工资 166320元 基本工资 166320元

养老保险 51918.72元 养老保险 51918.72元

医疗保险 23199.96元 医疗保险 23199.96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参战人员正常工资发 放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参战人员正 常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0510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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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杏花村镇村级纪检监督员工资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9,040 年度资金总额： 29,04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29,04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9,04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为激发全市村级纪检监察监督员的工作热情，更好推动村级监督工作的开展，参照吕梁市各县标准，每人

每月220元。共11人*220*12=29040元

立项依据 根据汾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将村级纪 检监察监督员工作补 助款列入乡镇、街道财务预算的函》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激发全市村级纪检监察监督员的工作热情，更好推动村级监督工作的开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由乡镇、街道纪委负责，考核村级监察监督员的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为激发全市村级纪检监察监督员的工作热情，更好推动村级监督工作的开展，参照吕梁市各县标准，每人

每月220元。共11人*220*12=29040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为激发全市村级纪检监察监督员的工作热情，更好推动村级监督工作的开展，参照

吕梁市各县标准，每人每月220元。共11人*220*12=29040元

为激发全市村级纪检监察监督员的工作热情，更

好推动村级监督工作的开展，参照吕梁市各县标
准，每人每月220元。共11人*220*12=29040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乡镇纪检监督员人数 11人 数量指标 乡镇纪检监督员 人11人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2904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2904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纪检监察员人员生活 稳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纪检监察员 人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0510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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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杏花村镇关工委活动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8,000 年度资金总额： 8,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8,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8,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汾阳市委老干部局关于关工委活动经费拨付并纳入每年财政预算的申请文件精神，下达杏花村镇人

民政府关工委经费8000元。

根据汾阳市委老干部局关于关工委活动经费拨付并纳入每年财政预算的申请文件精神

保障杏花村镇关工委开展各项工作。

根据汾阳市委老干部局关于关工委活动经费拨付并纳入每年财政预算的申请文件精神

根据汾阳市委老干部局关于关工委活动经费拨付并纳入每年财政预算的申请文件精神，下达杏花村镇人

民政府关工委经费8000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汾阳市委老干部局关于关工委活动经费拨付并纳入每年财政预算的申请文

件精神，下达杏花村镇人民政府关工委经费8000元。

根据汾阳市委老干部局关于关工委活动经费拨
付并纳入每年财政预算的申请文件精神，下达

杏花村镇人民政府关工委经费8000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资质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资质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8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8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杏花村镇关工委开展 各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杏花村镇关 工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0415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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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杏花村镇伙食补助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73,750 年度资金总额： 73,75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73,750       市县（区）财政资金 73,75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职工伙食补助每人每天5元，一年按250天计算，我镇共有职工人员59人。

59*5*250=73750元。

立项依据 上级文件精神

项目设立必要性 满足乡镇人员就餐问题，促进乡镇工作顺利开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财务制度，按照文件精神，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职工伙食补助每人每天5元，一年按250天计算，我镇共有职工人员59人。

59*5*250=73750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职工伙食补助每人每天5元，一年按250天计算，我镇共有职工

人员59人。59*5*250=73750元。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职工伙食补助每人每天5元，

一年按250天计算，我镇共有职工人员59人。
59*5*250=73750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职工人数 59人 数量指标 职工人数 59人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7375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7375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乡镇工作顺利开展   有效促进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乡镇工作顺 利有效促进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0511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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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杏花村镇计生？？支付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2,000 年度资金总额： 42,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42,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42,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乡镇计生？？支付，？于计划生？服务中？开展各项工作费？，每年42000元。

立项依据 根据к年度预算？制办？，保障计划生？服务中？开展各项工作费？，每年42000元。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障计划生？服务中？开展各项工作费？，每年42000元。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效益。？？？？？？，？保资金？？？？，？根据杏花村镇у项资金

项目实施计划 乡镇计生？？支付，？于计划生？服务中？开展各项工作费？，每年42000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乡镇计生？？支付，？于计划生？服务中？开展各项工作费？，每年42000元。
乡镇计生？？支付，？于计划生？服务中？开展

各项工作费？，每年42000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资质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资质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42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42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计划生？服务中？开 展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计划生？服 务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04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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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杏花村镇老促会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1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吕梁市老促会五届一次会议精神，现下达我工作经费10000元。

立项依据 根据吕梁市老促会五届一次会议精神

项目设立必要性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老促会工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专项资金使用规定，全程进行监督，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吕梁市老促会五届一次会议精神，现下达我工作经费10000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吕梁市老促会五届一次会议精神，现下达我工作经费10000元。
根据吕梁市老促会五届一次会议精神，现下达我

工作经费10000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0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老促会 工有效加强 社会效益指标 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有效加强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0416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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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杏花村镇两站两员工作考核及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7,000 年度资金总额： 7,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7,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7,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全市“两站两员”运行正常，积极开展劝导工作，极大的

发挥了交通安全管理和劝导职能，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镇有管
理站1个，维修经费5000元；劝导站1个，劝导站维护经费2000元，共计7000元。

立项依据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项目设立必要性
全市“两站两员”运行正常，积极开展劝导工作，极大的发挥了交通安全管理和劝导职能，对农村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全市“两站两员”运行正常，积极开展劝导工作，极大的

发挥了交通安全管理和劝导职能，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镇有管
理站1个，维修经费5000元；劝导站1个，劝导站维护经费2000元，共计7000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全市“两站两员”运行正常，积极

开展劝导工作，极大的发挥了交通安全管理和劝导职能，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镇有管理站1个，维修经费5000元；劝导站1

个，劝导站维护经费2000元，共计7000元。

根据汾阳市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全市“两站两员”运行正常，积极开展劝导工

作，极大的发挥了交通安全管理和劝导职能，对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我镇有管理站1个，维修经费5000元；

劝导站1个，劝导站维护经费2000元，共计7000元

。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管理站个数 1个 数量指标 管理站个数 1个

质量指标 符合度 符合 质量指标 符合度 符合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7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7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有效促进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农村道路交 通有效促进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2291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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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杏花村镇其他交通费用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8,000 年度资金总额： 18,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18,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8,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单位按照人社部门审批测算，乡镇在此基础上，在按照科员及以下人数每人每月250元的标准测算，增加

部分作为单位统筹部分。我镇科员及以下人员6人*250元*12月=18000元

根据上年度预算编制办法，结合单位实际情况。

确保乡镇工作正常开展

单位按照人社部门审批测算，乡镇在此基础上，在按照科员及以下人数每人每月250元的标准测算，增加

部分作为单位统筹部分。我镇科员及以下人员6人*250元*12月=18000元

单位按照人社部门审批测算，乡镇在此基础上，在按照科员及以下人数每人每月250元的标准测算，增加

部分作为单位统筹部分。我镇科员及以下人员6人*250元*12月=18000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单位按照人社部门审批测算，乡镇在此基础上，在按照科员及以下人数每人每

月250元的标准测算，增加部分作为单位统筹部分。我镇科员及以下人员6人

*250元 *12月=18000元

单位按照人社部门审批测算，乡镇在此基础

上，在按照科员及以下人数每人每月250元的标

准测算，增加部分作为单位统筹部分。我镇科

员及以下人员6人*250元*12月=18000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员及以下人数 6人 数量指标 科员及以下人数 6人

质量指标 发放资质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发放资质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8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8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乡镇正常运转 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乡镇正常运 转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0415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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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杏花村镇三级综治中心运行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80,000 年度资金总额： 8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8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8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关于拨付2024年三级综治中心运行经费的请示（汾政法【2024】16号）文件精神，为全面做好乡镇平
安建设工作，继续推进 汾阳网络化服务管理，夯实基 层基础，根据 2023年政法（平安建设）工作考核等

次，特设立该项目，杏花村镇共涉及 综治运行以奖代补经费8 万元，按照专项资金使用办 法规定，专款专用

。

立项依据 根据关于拨付2024年三级综治中心运行经费的请示（汾政法【2024】16号）文件精神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全面做好乡镇平安建设工作，继续推进汾阳网络化服务管理，夯实基层基础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专项资金使用办法规定，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关于拨付2024年三级综治中心运行经费的请示（汾政法【2024】16号）文件精神，为全面做好乡镇平
安建设工作，继续推进 汾阳网络化服务管理，夯实基 层基础，根据 2023年政法（平安建设）工作考核等

次，特设立该项目，杏花村镇共涉及 综治运行以奖代补经费8 万元，按照专项资金使用办 法规定，专款专用

。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关于拨付2024年三级综治中心运行经费的请示（汾政法【2024】16号）文件精

神，为全面做好乡镇平安建设工作，继续推进汾阳网络化服务管理，夯实基层基
础，根据2023年政法（平安建设）工作考核等次，特设立该项目，杏花村镇共涉及

综治运行以奖代补经费8万元，按照专项资金使用办法规定，专款专用。

根据关于拨付2024年三级综治中心运行经费的请
示（汾政法【2024】16号）文件精神，为全面做

好乡镇平安建设工作，继续推进汾阳网络化服务

管理，夯实基层基础，根据2023年政法（平安建
设）工作考核等次，特设立该项目，杏花村镇共

涉及综治运行以奖代补经费8万元，按照专项资金

使用办法规定，专款专用。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符合度 符合 质量指标 符合度 符合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三级综治中心运行经费   8万元 成本指标 三级综治中心运 行8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全面做好乡镇平安建设工 作有效推进 社会效益指标 全面做好乡镇平 安有效推进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2281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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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杏花村镇司机工资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7,520 年度资金总额： 47,52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47,520       市县（区）财政资金 47,52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按照上级公车管理的有 关规定，为解决乡镇领导和各 业务部门的出行服务。配备2 名司机，按照最低生活标

准每人每月1980*2*12=47520元。

立项依据
按照上级公车管理的有 关规定，为解决乡镇领导和各 业务部门的出行服务。配备2 名司机，按照最低生活标

准每人每月1980*2*12=47520元。

项目设立必要性 按照上级公车管理的有关规定，为解决乡镇领导和各业务部门的出行服务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上级公车管理的有关规定，为解决乡镇领导和各业务部门的出行服务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上级公车管理的有 关规定，为解决乡镇领导和各 业务部门的出行服务。配备2 名司机，按照最低生活标

准每人每月1980*2*12=47520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按照上级公车管理的有关规定，为解决乡镇领导和各业务部门的出行服务。配备2

名司机，按照最低生活标准每人每月1980*2*12=47520元。

按照上级公车管理的有关规定，为解决乡镇领导

和各业务部门的出行服务。配备2名司机，按照最
低生活标准每人每月1980*2*12=47520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司机人数 2人 数量指标 司机人数 2人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4752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4752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乡镇领导和各业务部 门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乡镇领导和 各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0510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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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杏花村镇网格运行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22,000 年度资金总额： 122,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122,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22,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汾政法【2023】6号文件，为进一步发挥网格员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市政法委为镇（街道）申请网格
运行经费，用于网格辅助员（联络员）的工作补贴和网格及微网格的日常运行经费。制定微网格运行机制及网格

联络员补贴方案，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发放。500人以下的村，每村每年5000元；500人（含500人）到2000人的
村，每村每年8000元；2000人（含2000人）到5000人的村，每年每村10000元；5000人以上的村，每村每年1200 0

元。经测算，杏花村镇 500人-2000人的村有6个，共48000元；2000人-5000人的村有2个，共20000元；5000人以

上的村2个，共24000元。共计92000元。5000人以上纯社区1个，30000元。共计122000元。

立项依据 根据汾政法【2023】6号文件精神

项目设立必要性 进一步发挥网格员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我镇制定的微网格运行机制及网格联络员补贴方案，按实际情况统筹发放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汾政法【2023】6号文件，为进一步发挥网格员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市政法委为镇（街道）申请网格

运行经费，用于网格辅助员（联络员）的工作补贴和网格及微网格的日常运行经费。制定微网格运行机制及网格
联络员补贴方案，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发放。500人以下的村，每村每年5000元；500人（含500人）到2000人的

村，每村每年8000元；2000人（含2000人）到5000人的村，每年每村10000元；5000人以上的村，每村每年1200 0

元。经测算，杏花村镇 500人-2000人的村有6个，共48000元；2000人-5000人的村有2个，共20000元；5000人以
上的村2个，共24000元。共计92000元。5000人以上纯社区1个，30000元。共计122000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汾政法【2023】6号文件，为进一步发挥网格员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市

政法委为镇（街道）申请网格运行经费，用于网格辅助员（联络员）的工作补贴和
网格及微网格的日常运行经费。制定微网格运行机制及网格联络员补贴方案，根据

实际情况统筹发放。500人以下的村，每村每年5000元；500人（含500人）到2000
人的村，每村每年8000元；2000人（含2000人）到5000人的村，每年每村

10000元；5000人以上的村，每村每年12000元。经测算，杏花村镇500人-2000人的

村有6个，共48000元；2000人-5000人的村有2个，共20000元；5000人以上的村
2个，共24000元。共计92000元。5000人以上纯社区1个，30000元。共计122000元

。

根据汾政法【2023】6号文件，为进一步发挥网格员作

用，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市政法委为镇（街道）申请网
格运行经费，用于网格辅助员（联络员）的工作补贴和

网格及微网格的日常运行经费。制定微网格运行机制及

网格联络员补贴方案，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发放。500人以
下的村，每村每年5000元；500人（含500人）到2000人

的村，每村每年8000元；2000人（含2000人）到5000人
的村，每年每村10000元；5000人以上的村，每村每年

12000元。经测 算，杏花村镇500人-2000人的村有6个，

共48000元；2000人-5000人的村有2个，共20000元；
5000人以上的村2个，共24000元。共计92000元。5000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行政村 10个

数量指标

涉及行政村 10个

涉及社区 1个 涉及社区 1个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拨付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拨付

成本指标
农村网格运行经费 92000元

成本指标
农村网格运行经 费92000元

纯社区网格运行经费 30000元 纯社区网格运行 经3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有效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社会治理水 平有效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0415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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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杏花村镇五星级支部书记工资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38,874 年度资金总额： 138,874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138,874       市县（区）财政资金 138,874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五星级支部书记共2人。基本工资3077*12*2=73848；绩效工资：1735*2*12=41640；四项补贴：
98*12*2=2352；基础绩效奖：340*12*2=8160；取暖补贴：3360*2=6720；奖金：3077*2=615 4。合计：

138874元

立项依据 根据市委文件精神，人社局审批。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证五星级支部书记工资正常发放。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工资每月按时发放到人，冬季取暖补贴按人社局审批后发放到人。

项目实施计划
五星级支部书记共2人。基本工资3077*12*2=73848；规范后津补贴：1735*2*12=41640；四项补贴：
98*12*2=2352；基础绩效：340*12*2=8160；取暖补贴：3360*2=6720；奖金：3077*2=6154 。合计：138874

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五星级支部书记共2人。基本工资3077*12*2=73848；绩效工资：

1735*2*12=41640；四项补贴：98*12*2=2352；基础绩效奖：340*12*2=8160；取
暖补贴：3360*2=6720；奖金：3077*2=6154。合计：138874元。

五星级支部书记共2人。基本工资
3077*12*2=73848；绩效工资：

1735*2*12=41640；四项补贴：98*12*2=2352；基

础绩效奖：340*12*2=8160；取暖补贴：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五星级人数 2人 数量指标 涉及五星级人数 2人

质量指标 发放人员资质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发放人员资质符 合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四项补贴 2352元

成本指标

四项补贴 2352元

基本工资 73848元 基本工资 73848元

绩效工资 41640元 绩效工资 41640元

13月奖金 6154元 13月奖金 6154元

取暖补贴 6720元 取暖补贴 6720元

基础绩效奖 8160元 基础绩效奖 816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五星级支部书记基本 生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五星级支部 书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0510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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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杏花村镇乡镇人大活动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68,000 年度资金总额： 68,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68,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68,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实施意见》（汾发【2022】15号）文件精神，镇人大代表活动经

费每人每年1000元，杏花村镇人大代表共68人，人大代表活动经费共计68000元。

立项依据 根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实施意见》（汾发【2022】15号）文件精神

项目设立必要性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让资金使用合理合法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实施意见》（汾发【2022】15号）文件精神，镇人大代表活动经

费每人每年1000元，杏花村镇人大代表共68人，人大代表活动经费共计68000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实施意见》（汾发【2022】15号）文件精

神，镇人大代表活动经费每人每年1000元，杏花村镇人大代表共68人，人大代表活
动经费共计68000元。

根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实施意

见》（汾发【2022】15号）文件精神，镇人大代
表活动经费每人每年1000元，杏花村镇人大代表

共68人，人大代表活动经费共计68000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镇人大人数 68人 数量指标 镇人大人数 68人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68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68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工 作有效加强 社会效益指标 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有效加强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0415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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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杏花村镇消防工作所建设运行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50,000 年度资金总额： 5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5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汾消【2022】32号文件请示，为确保消防工作所工作成效，市消防大队为消防工作所划拨5万元的专项

经费，用于消防工作所建设运行。

立项依据 根据汾消【2022】32号文件请示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确保消防工作所工作成效，市消防大队为消防工作所划拨5万元的专项经费，用于消防工作所建设运行。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财务制度，按照文件精神，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汾消【2022】32号文件请示，为确保消防工作所工作成效，市消防大队为消防工作所划拨5万元的专项

经费，用于消防工作所建设运行。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汾消【2022】32号文件请示，为确保消防工作所工作成效，市消防大队为消防

工作所划拨5万元的专项经费，用于消防工作所建设运行。

根据汾消【2022】32号文件请示，为确保消防工

作所工作成效，市消防大队为消防工作所划拨5万
元的专项经费，用于消防工作所建设运行。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资质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资质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50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5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确保消防工作所工作成效 有效确保 社会效益指标 确保消防工作所 工有效确保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0415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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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杏花村镇遗属补助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67,896 年度资金总额： 67,896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67,896       市县（区）财政资金 67,896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我镇遗属共有10人，按人社局批复，每人每月544元，共计65280元。2023年2月-12月每人调资补发24元，

其中9人补发11个月，1人补发10个月，共2616。合计67896元。

立项依据 我镇遗属共有10人，按人社局批复，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障遗属人员正常生活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财务制度，按照文件精神，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计划
我镇遗属共有10人，按人社局批复，每人每月544元，共计65280元。2023年2月-12月每人调资补发24元，

其中9人补发11个月，1人补发10个月，共2616。合计67896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我镇遗属共有10人，按人社局批复，每人每月544元，共计65280元。2023年2月-12

月每人调资补发24元，其中9人补发11个月，1人补发10个月，共2616。合计67896
元。

我镇遗属共有10人，按人社局批复，每人每月544

元，共计65280元。2023年2月-12月每人调资补发
24元，其中9人补发11个月，1人补发10个月，共

2616。合计67896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遗属人数 10人 数量指标 遗属人数 10人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67896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67896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遗属人员正常生活   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遗属人员正 常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0511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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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杏花村镇驻村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0,000 年度资金总额： 3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3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汾阳市委员会组织部关于汾阳市驻村工作队工作经费分配方案，为了做好巩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
工作，服务脱贫村群众，特设立此项目，我镇涉及1 个驻村工作队，住建局 派驻小相村庄上组工 作队，共3

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汾阳市委员会组织部关于汾阳市驻村工作队工作经费分配方案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了做好巩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服务脱贫村群众，特设立此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汾阳市委员会组织部关于汾阳市驻村工作队工作经费分配方案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汾阳市委员会组织部关于汾阳市驻村工作队工作经费分配方案，为了做好巩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

工作，服务脱贫村群众，特设立此项目，我镇涉及1 个驻村工作队，住建局 派驻小相村庄上组工 作队，共3
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汾阳市委员会组织部关于汾阳市驻村工作队工作经费分配方案，为了做好巩固
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服务脱贫村群众，特设立此项目，我镇涉及1个驻村

工作队，住建局派驻小相村庄上组工作队，共3万元。

根据汾阳市委员会组织部关于汾阳市驻村工作队

工作经费分配方案，为了做好巩固脱贫攻坚衔接
乡村振兴工作，服务脱贫村群众，特设立此项

目，我镇涉及1个驻村工作队，住建局派驻小相村
庄上组工作队，共3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驻村工作队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驻村工作队 1个

质量指标 符合度 符合 质量指标 符合度 符合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30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3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巩固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 兴有效巩固 社会效益指标 巩固脱贫攻坚衔 接有效巩固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1117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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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杏花村镇专设岗位转业志愿兵、城镇兵工资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40,347.92 年度资金总额： 440,347.92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440,347.92       市县（区）财政资金 440,347.92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市委市政府及退役军人事务局决定，城镇退役军人再就业人员及转业志愿兵人员工资从2022年1月起在乡镇发放，杏
花村镇共涉及7人。基本工资：16460*1 2=197520元、绩效工资：3 140*12=3 7680元、生活补助：4 200*12 =50400元、每一年

增资30元：840*1 2+30*3*6 +30*5=10 770元、军龄补助：1250* 12=15000 元、军工奖励：100*12 =1200元、取暖补贴：
3360*7=23520元、特殊津补贴：300*1 2=3600元、养老保险：

3863*0.16*12*4+3910*0.16*12+3960*0.16*12+4940*0.16*12=54263.04、 公积金：1867*12 =22404元、医疗保险：
4249*6 5%*12*6+4940*6 5%*12 =23738 88 大额医保 ：36*7=252元 合计440347 92 元

立项依据 根据市委市政府及退役军人事务局决定以及人社局批复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障专设岗位转业志愿兵、城镇兵人员工资正常发放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市委市政府及退役军人事务局决定以及人社局批复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市委市政府及退役军人事务局决定，城镇退役军人再就业人员及转业志愿兵人员工资从2022年1月起在乡镇发放，杏
花村镇共涉及7人。基本工资：16460*1 2=197520元、绩效工资：3 140*12=3 7680元、生活补助：4 200*12 =50400元、每一年

增资30元：840*1 2+30*3*6 +30*5=10 770元、军龄补助：1250* 12=15000 元、军工奖励：100*12 =1200元、取暖补贴：
3360*7=23520元、特殊津补贴：300*1 2=3600元、养老保险：

3863*0.16*12*4+3910*0.16*12+3960*0.16*12+4940*0.16*12=54263.04、 公积金：1867*12 =22404元、医疗保险：
4249*6.5%*12*6+4 940*6.5% *12=2373 8.88、大额医保：36*7=25 2元。合计440 347.92 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市委市政府及退役军人事务局决定，城镇退役军人再就业人员及转业志愿兵人员工资从

2022年1月起在乡镇发放，杏花村镇共涉及7人。基本工资：16460 *12=197520元、绩效工
资：3140*12 =37680元、生活补助：420 0*12=504 00元、每一年增资30元：840 *12 30* 3*6 

30*5=107 70元、军龄补助：1250*12 =15000元、军工奖励：100 *12=1200元、取暖补贴：
3360*7=2 3520元、特殊津补贴：300*12=36 00元、养老保险：3863*0. 16*12*4 39 10*0.16* 12

3960*0.16*12 4940 *0.16*12=54263.04、公积金：1867* 12=22404 元、医疗保险：4249 *6.5
％*12*6 4 940*6.5％*12=23 738.88、大额医保：36*7=25 2元。合计44034 7.92元。

根据市委市政府及退役军人事务局决定，城镇退役军人再
就业人员及转业志愿兵人员工资从2022年1月起在乡镇发

放，杏花村镇共涉及7人。基本工资：16460*1 2=197520元
、绩效工资：3140*12 =37680元、生活补助：

4200*12=50400元、每一年增资30元：840 *12 30*3*6 

30*5=107 70元、军龄补助：1250*12 =15000元、军工奖励：
100*12=1 200元、取暖补贴：3360* 7=23520元、特殊津补

贴：300*12= 3600元、养老保险：3863* 0.16*12*4 
3910*0.16*12 3960*0.16*12 4940*0.16*12=54263.04、公

积金：1867*12 =22404元、医疗保险：4 249*6.5％ *12*6 
4940*6.5％*12 =23738.8 8、大额医保：36*7= 252元。合计

440347.92 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退役士兵再就业人员 6人

数量指标

退役士兵再就业 人6人

转业志愿兵（士官）人员 1人 转业志愿兵（士 官1人

质量指标 符合度 符合 质量指标 符合度 符合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440347.92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440347.92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退役军人基本生活   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退役军人基 本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1117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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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新村辛庄组休闲观光示范采摘园建设

主管部门及代码 101-汾阳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6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6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6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6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汾脱振组发【2024】5号文件精神，按照山西省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制定的《关于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晋财农【2021】45号）文件要求，县衔接补助资金要求逐年提高。经村申请、
乡镇初审、部门联审、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批复杏花村新村

辛庄组休闲观光示范采摘园建设奖补60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汾脱振组发【2024】5号文件精神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本村提供用工机会、带动周边商铺及经营场所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指标文件及本单位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汾脱振组发【2024】5号文件精神，按照山西省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制定的《关于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晋财农【2021】45号）文件要求，县衔接补助资金要求逐年提高。经村申请、
乡镇初审、部门联审、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批复杏花村新村

辛庄组休闲观光示范采摘园建设奖补60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汾脱振组发【2024】5号文件精神，按照山西省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制定的《关

于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晋财农【2021】45号）文件要

求，县衔接补助资金要求逐年提高。经村申请、乡镇初审、部门联审、市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批复杏花村新村辛庄组休闲

观光示范采摘园建设奖补60万元。

根据汾脱振组发【2024】5号文件精神，按照山西

省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制定的《关于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晋财农【

2021】45号）文件要求，县衔接补助资金要求逐

年提高。经村申请、乡镇初审、部门联审、市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

组研究决定，批复杏花村新村辛庄组休闲观光示

范采摘园建设奖补 60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村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村 1个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600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60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周边商铺及经营场所 发有效带动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周边商铺及 经有效带动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1511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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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工程款（基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00,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100,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00,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是杏花村镇党委、政府根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 市委常

委会会议及2021年第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牵头实施的，是吕梁市2022年重点工程项目。目前，该项目 基

本完工，截止到2023年12月28日已上报工程进度计量：壹亿玖仟玖佰伍拾叁万玖佰贰拾肆圆贰角肆分（小 写：

199530924.24元）。已支付工程 款（大写）：肆仟壹佰柒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玖元玖角捌分（小写：

41799999.98元），现申请市政府安排拨付“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工程款1.5

亿。其中基金100000000元。

根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及2021年第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牵头实施

改善杏花村镇清香大道（清香大道青银高速收费至汾酒大道段）交通拥堵的现状，促进杏花村镇的经济贸易
快速发展，满足城市规划的需 求、完善区域内部路网及区 域内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方便周边居民出行方便、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功能和品味。

根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及2021年第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牵头实施，按照杏花村镇经费使
用的相关制度，全程对于该项目进行监督，严格执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标准。

“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是杏花村镇党委、政府根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 市委常

委会会议及2021年第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牵头实施的，是吕梁市2022年重点工程项目。目前，该项目 基

本完工，截止到2023年12月28日已上报工程进度计量：壹亿玖仟玖佰伍拾叁万玖佰贰拾肆圆贰角肆分（小 写：

199530924.24元）。已支付工程 款（大写）：肆仟壹佰柒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玖元玖角捌分（小写：

41799999.98元），现申请市政府安排拨付“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工程款1.5

亿。其中基金 100000000 元。

实施期目标

总体目标

“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是杏花村镇党委、政府根

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及2021年第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牵头

实施的，是吕梁市2022年重点工程项目。目前，该项目基本完工，截止到2023年

12月28日已上报工程进度计量：壹亿玖仟玖佰伍拾叁万玖佰贰拾肆圆贰角肆分

（小写：199530924.24元）。已支付工程款（大写）：肆仟壹佰柒拾玖万玖仟玖

佰玖拾玖元

玖角捌分（小写：41799999.98元），现申请市政府安排拨付“307国道杏花村段
（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工程款1.5亿。其中基金100000000元。

年度目标

“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

程”是杏花村镇党委、政府根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

市委常委会会议及2021年第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

神牵头实施的，是吕梁市2022年重点工程项目。目

前，该项目基本完工，截止到2023年12月28日已上报

工程进度计量：壹亿玖仟玖佰伍拾叁万玖佰贰拾肆圆

贰角肆分（小写：199530924.24元）。已支付工程款

（大写）：肆仟壹佰柒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玖元玖角

捌分（小写：41799999.98元），现申请市政府安排

拨付“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

造工程”工程款1.5亿。其中基金 100000000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符合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符合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00000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0000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杏花村镇的经济贸易 快有效促进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杏花村镇的 经有效促进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2513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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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工程款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70,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5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70,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0,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是杏花村镇党委、政府根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 市委

常委会会议及2021年第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牵头实施的，是吕梁市2022年重点工程项目。目前，该项

目基本完工，截止到2023年12月28日已上报工程进度计量：壹亿玖仟玖佰伍拾叁万玖佰贰拾肆圆贰角肆分

（小写：199530924.24元）。已支付工程 款（大写）：肆仟壹佰柒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玖元玖角捌分（小

写：41799999.98元），现申请市政府安排拨付“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工程

款1.5亿。

根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及2021年第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牵头实施

改善杏花村镇清香大道（清香大道青银高速收费至汾酒大道段）交通拥堵的现状，促进杏花村镇的经济贸易快
速发展，满足城市规划的需求、完善区域内部路网及区域内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方便周边居民出行方便、促进
地区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功能和品味。

根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及2021年第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牵头实施，按照杏花村镇经费

使用的相关制度，全程对于该项目进行监督，严格执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标准。

“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是杏花村镇党委、政府根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 市委

常委会会议及2021年第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牵头实施的，是吕梁市2022年重点工程项目。目前，该项

目基本完工，截止到2023年12月28日已上报工程进度计量：壹亿玖仟玖佰伍拾叁万玖佰贰拾肆圆贰角肆分

（小写：199530924.24元）。已支付工程 款（大写）：肆仟壹佰柒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玖元玖角捌分（小

写：41799999.98元），现申请市政府安排拨付“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工程

款1.5亿。

实施期目标

总体目标

“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是杏花村镇党委、政府根

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及2021年第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牵头

实施的，是吕梁市2022年重点工程项目。目前，该项目基本完工，截止到2023年

12月28日已上报工程进度计量：壹亿玖仟玖佰伍拾叁万玖佰贰拾肆圆贰角肆分

（小写：199530924.24元）。已支付工程款（大写）：肆仟壹佰柒拾玖万玖仟玖

佰玖拾玖元
玖角捌分（小写：41799999.98元），现申请市政府安排拨付“307国道杏花村段

（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工程款1.5亿。

年度目标

“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是杏

花村镇党委、政府根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及

2021年第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牵头实施的，是吕梁市

2022年重点工程项目。目前，该项目基本完工，截止到2023

年12月28日已上报工程进度计量：壹亿玖仟玖佰伍拾叁万玖

佰贰拾肆圆贰角肆分（小写：1995309 24.24元） 。已支付

工程款（大写）：肆仟壹佰柒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玖元玖角

捌分（小写：4179999 9.98元），现申请市政府安排拨

付“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

工程”工程款1.5亿。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70000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7000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杏花村镇的经济贸易 快有效促进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杏花村镇的 经有效促进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2517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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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拆迁补偿款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7,321,445 年度资金总额： 7,321,445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7,321,445  市县（区）财政资金 7,321,445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杏花村镇人民政府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是杏花村

镇党委、政府根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及2021年第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牵头实施的，是吕

梁市2022年重点工程项目。2022年6月6日汾阳市人民政府为推进中国杏花村国际酒业博览会，特召开汾阳市人

民政府第38次常务会议，对相关工程量进行变更。因道路中央增设绿化带，导致中线变动。增加了征地拆迁费

用。目前项目基本完工，为尽快解决农户及单位补偿事宜，申请拨付金额732.1445万元。

根据杏花村镇人民政府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

改善杏花村镇清香大道（清香大道青银高速收费至汾酒大道段）交通拥堵的现状，促进杏花村镇的经济贸易快速
发展，满足城市规划的需求、完善区域内部路网及区域内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方便周边居民出行方便、促进地区
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功能和品味

按照杏花村镇经费使用的相关制度，全程对于该项目进行监督，严格执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标准。

根据杏花村镇人民政府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是杏花村

镇党委、政府根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及2021年第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牵头实施的，是吕

梁市2022年重点工程项目。2022年6月6日汾阳市人民政府为推进中国杏花村国际酒业博览会，特召开汾阳市人

民政府第38次常务会议，对相关工程量进行变更。因道路中央增设绿化带，导致中线变动。增加了征地拆迁费

用。目前项目基本完工，为尽快解决农户及单位补偿事宜，申请拨付金额732.1445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杏花村镇人民政府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

307国道）改造工程”是杏花村镇党委、政府根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市委常委会会

议及2021年第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牵头实施的，是吕梁市2022年重点工程项

目 。2022年6月6日汾阳市人民政府为推进中国杏花村国际酒业博览会，特召开汾

阳市人民政府第38次常务会议，对相关工程量进行变更。因道路中央增设绿化带，

导致中线变动。增加了征地拆迁费用。目前项目基本完工，为尽快解决农户及单位

补偿 事宜，申请拨付金额732.1445万元。

根据杏花村镇人民政府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307国

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是杏花

村镇党委、政府根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市委常委会会

议及2021年第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牵头实施的，

是吕梁市2022年重点工程项目。2022年6月6日汾阳市人

民政府为推进中国杏花村国际酒业博览会，特召开汾阳

市人民政府第38次常务会议，对相关工程量进行变更。

因道路中央增设绿化带，导致中线变动。增加了征地拆

迁费用。目前项目基本完工，为尽快解决农户及单位补

偿事宜，申请拨付金额732.1445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拆迁户及单位 30户 数量指标 涉及拆迁户及单 位30户

质量指标 质量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质量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7321445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7321445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杏花村镇的经济贸易 快有效促进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杏花村镇的 经有效促进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3117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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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其它费用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683,350 年度资金总额： 4,683,35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4,683,350  市县（区）财政资金 4,683,35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杏花村镇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是杏花村镇党委、政

府根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及2021年第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牵头实施的，是吕梁市2022年

重点工程项目。目前，该项目基本完工，市财政局根据2022资金第533号已经支付其他费用341.049万元。剩余支

付费用为468.335万元。

根据杏花村镇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

改善杏花村镇清香大道（清香大道青银高速收费至汾酒大道段）交通拥堵的现状，促进杏花村镇的经济贸易快速
发展，满足城市规划的需求、完善区域内部路网及区域内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方便周边居民出行方便、促进地区
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功能和品味。

根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及2021年第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牵头实施，按照杏花村镇经费使

用的相关制度，全程对于该项目进行监督，严格执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标准。

根据杏花村镇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是杏花村镇党委、政

府根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及2021年第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牵头实施的，是吕梁市2022年

重点工程项目。目前，该项目基本完工，市财政局根据2022资金第533号已经支付其他费用341.049万元。剩余支

付费用为468.335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杏花村镇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307国道杏花村段（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

造工程”是杏花村镇党委、政府根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及2021年

第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牵头实施的，是吕梁市2022年重点工程项目。目

前，该项目基本完工，市财政局根据2022资金第533号已经支付其他费用341.049

万元。剩 余支付费用为468.335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涉及乡镇

根据杏花村镇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307国道杏花村段

（清香大道~新307国道）改造工程”是杏花村镇党委、

政府根据汾阳市2021年第9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及2021年第

63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精神牵头实施的，是吕梁市2022

年重点工程项目。目前，该项目基本完工，市财政局根

据2022资金第533号已经支付其他费用341.049万元。剩

余支付费用

为468 335万元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1个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468335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468335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杏花村镇的经济贸易 快有效促进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杏花村镇的 经有效促进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民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民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31165050

-77-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2024年部门预算公开报告



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2023-2024年小相村公厕管护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92,417.76 年度资金总额： 392,417.76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392,417.76       市县（区）财政资金 392,417.76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全力打造“诗酒天下第一村”名片，进一步提升杏花村镇环境品质和整体对外形象，推进乡村振兴。杏花

村镇在小相村中汾南门东侧/牌楼西侧/照壁东侧新建公厕三座。参照城区公厕运营费用，每座公厕所需水

电及人工管护费用为6.540296万元/年，三座共计19.620888万元/年。2023-2024年2年共计392417.76 元。

立项依据 杏政字【2021】82号请示及汾财预指字【2021】第367号通知

项目设立必要性 全力打造“诗酒天下第一村”名片，进一步提升杏花村镇环境品质和整体对外形象，推进乡村振兴。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专项资金使用规定，专 款专用，全程进行监 督，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项目实施计划

全力打造“诗酒天下第一村”名片，进一步提升杏花村镇环境品质和整体对外形象，推进乡村振兴。杏花

村镇在小相村中汾南门东侧/牌楼西侧/照壁东侧新建公厕三座。参照城区公厕运营费用，每座公厕所需水

电及人工管护费用为6.540296万元/年，三座共计19.620888万元/年。2023-2024年2年共计392417.76 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全力打造“诗酒天下第一村”名片，进一步提升杏花村镇环境品质和整体对外形

象，推进乡村振兴。杏花村镇在小相村中汾南门东侧／牌楼西侧／照壁东侧新建公

厕三座。参照城区公厕运营费用，每座公厕所需水电及人工管护费用为6.540296万
元／年，三座共计19.620888万元／年。2023-2024年2年共计392417.76元。

全力打造“诗酒天下第一村”名片，进一步提升

杏花村镇环境品质和整体对外形象，推进乡村振
兴。杏花村镇在小相村中汾南门东侧／牌楼西侧

／照壁东侧新建公厕三座。参照城区公厕运营费
用，每座公厕所需水电及人工管护费用为

6.540296万元／年，三座共计19.620888万元／年

。2023-2024年2年共计392417.76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针对性 严格按照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针对性 严格按照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2023年公厕管护费 196208.88元

成本指标
2023年公厕管护 费196208.88元

2024年公厕管护费 196208 .88元 2024年公厕管护 费196208.88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进一步提升杏花村镇环境 品进一步 社会效益指标 进一步提升杏花 村进一步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717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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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2023年原“乡镇八大员”工龄补助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209.6 年度资金总额： 2,209.6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2,209.6  市县（区）财政资金 2,209.6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吕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原“乡镇八大员”解聘后生活困难问题的指导意见》（吕政办发

【 2012】88号）文件精神，市人社局牵头对原“乡镇八大员”进行调查摸底。从2015年起，以2008年我

市企业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统一按每年1381元计算。2023年，我镇“乡镇八大员”领补贴1人，，金额

2209.6元。

根据《吕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原“乡镇八大员”解聘后生活困难问题的指导意见》（吕政办发
【 2012】88号）文件精神

保障三基建设，解决原“乡镇八大员”解聘后的基本生活

根据《吕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原“乡镇八大员”解聘后生活困难问题的指导意见》（吕政办发
【 2012】88号）文件精神

根据《吕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原“乡镇八大员”解聘后生活困难问题的指导意见》（吕政办发

【 2012】88号）文件精神，市人社局牵头对原“乡镇八大员”进行调查摸底。从2015年起，以2008年我

市企业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统一按每年1381元计算。2023年，我镇“乡镇八大员”领补贴1人，，金额

2209.6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吕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原“乡镇八大员”解聘后生活困难问题的指

导意见》（吕政办发【2012】88号）文件精神，市人社局牵头对原“乡镇八大员”  

进行调查摸底。从2015年起，以2008年我市企业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统一按每年

1381元计算。2023年，我镇“乡镇八大员”领补贴1人，，金额2209.6元。

根据《吕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原“乡

镇八大员”解聘后生活困难问题的指导意见》

（吕政办发【2012】88号）文件精神，市人社

局牵头对原“乡镇八大员”进行调查摸底。从

2015年起，以2008年我市企业职工月平均工资

标准，统一按每年1381元计算。2023年，我

镇“乡镇八大员”领补贴1人，，金额2209.6

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原八大员人数 1人 数量指标 涉及原八大员人 数1人

质量指标 按照标准进行发放 按时 质量指标 按照标准进行发 放按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2209.6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2209.6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了原“乡镇八大员” 基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了原“乡镇 八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原八大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原八大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2511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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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2024年两委主干及成员岗位报酬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072,400 年度资金总额： 1,072,4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1,072,4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072,4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2024年汾阳市村社区“两委”干部相关报酬预算表及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村级管理费明
细表，下达杏花村镇2024年主干岗位报酬（星级补贴+养老补贴）769400元、2024年两委成员岗位报酬

303000元，共1072400元。

立项依据
根据2024年汾阳市村社区“两委”干部相关报酬预算表及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村级管理费明

细表立项。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障乡镇干部基本生活。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财务制度，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规则，及时发放。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2024年汾阳市村社区“两委”干部相关报酬预算表及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村级管理费明

细表，下达杏花村镇2024年主干岗位报酬（星级补贴+养老补贴）769400元、2024年两委成员岗位报酬

303000元，共1072400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2024年汾阳市村社区“两委”干部相关报酬预算表及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

支付补助村级管理费明细表，下达杏花村镇2024年主干岗位报酬（星级补贴 养老
补贴）769400元、2024年两委成员岗位报酬303000元，共1072400元。

根据2024年汾阳市村社区“两委”干部相关报酬
预算表及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村级

管理费明细表，下达杏花村镇2024年主干岗位报
酬（星级补贴 养老补贴）769400元、2024年两委

成员岗位报酬303000元，共1072400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数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数 1个

质量指标 严格按照资金使用制度   严格按照 质量指标 严格按照资金使 用严格按照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2024年主干岗位报酬（星 级769400元

成本指标
2024年主干岗位 报769400元

2024年两委成员岗位报酬 303000元 2024年两委成员 岗303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乡镇干部基本生活   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乡镇干部基 本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2281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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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2024年省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101-汾阳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5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5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150,000       省级财政资金 150,00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我市农村集体经济，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
关于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的通知>的通知》（晋组发〔2023〕3号）、《吕梁市2024年度中央和省财政巩固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扶持发展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分配 意见》有关要求，经村申请、镇初审、市 委组织部部务会研究决
定，批复杏花村镇武家垣村白酒原粮种植配套项目省级财政衔接资金15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省 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 兴局《关于转发<中共中央组 织部、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通知>的通知》（晋组

发〔2023〕3号）、《吕梁市2024年度中央和省财政巩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分配意见》有关要求，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我市农村集体经济，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指标文件及本单位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我市农村集体经济，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
关于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的通知>的通知》（晋组发〔2023〕3号）、《吕梁市2024年度中央和省财政巩固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扶持发展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分配 意见》有关要求，经村申请、镇初审、市 委组织部部务会研究决
定，批复杏花村镇武家垣村白酒原粮种植配套项目省级财政衔接资金15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我市农村集体经济，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农

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关于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通知》的通
知》（晋组发〔2023〕3号）、《吕梁市2024年度中央和省财政巩固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分配意见》有关要求，经村申请、镇初审
、市委组织部部务会研究决定，批复杏花村镇武家垣村白酒原粮种植配套项目省级

财政衔接资金15万元。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我市农村集体经济，根据中共山西

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
局《关于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农业农村

部关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通知》的通知》（晋组发〔

2023〕3号）、《吕梁市2024年度中央和省财政巩固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分配意见》有关要求，经村申请、镇初审、市委组

织部部务会研究决定，批复杏花村镇武家垣村白酒原
粮种植配套项目省级财政衔接资金15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行政村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行政村 1个

质量指标 项目资质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项目资质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50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5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我市农 村有效发展 社会效益指标 为进一步发展壮 大有效发展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418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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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2024年退职主干补贴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59,255 年度资金总额： 59,255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59,255       市县（区）财政资金 59,255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2024年汾阳市村社区“两委”干部相关报酬预算表及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村级管理费明

细表，2024年退职主干补贴59255元.

立项依据
根据2024年汾阳市村社区“两委”干部相关报酬预算表及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村级管理费明

细表立项。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障乡镇干部基本生活。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财务制度，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规则，及时发放。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2024年汾阳市村社区“两委”干部相关报酬预算表及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村级管理费明

细表，2024年退职主干补贴59255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2024年汾阳市村社区“两委”干部相关报酬预算表及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

支付补助村级管理费明细表，2024年退职主干补贴59255元。

根据2024年汾阳市村社区“两委”干部相关报酬

预算表及2022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村级
管理费明细表，2024年退职主干补贴59255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数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数 1个

质量指标 严格按照资金使用制度   严格按照 质量指标 严格按照资金使 用严格按照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2024年退职主干补贴 59255元 成本指标 2024年退职主干 补59255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退职主干人员基本生 活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退职主干人 员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退职主干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退职主干人员满 意≥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5171225

-82-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2024年部门预算公开报告



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2024年新石线及汾酒大道绿化管护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90,063 年度资金总额： 490,063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490,063       市县（区）财政资金 490,063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对新石线全长5002.8m，100000㎡绿地内绿篱，汾酒大道4610㎡隔离带绿篱进行绿化管护，以“增绿、扩量
、提质、升档”为原 则，精细化养护管理园林 绿化中的乔木、灌木、地被 、草坪等植物的养护管理。包括

淋水、松土、施肥、整型、修剪枯枝败叶、草坪除杂草、修剪和滚压草坪、防治病虫害、苗木补种、树木

涂白等植物保养工作，景点的美化、绿化垃圾的清运等有关绿化保养工程以及园艺设施的维护。绿化管护
费用2024全年490063 元。

立项依据

新石线及汾酒大道绿化项目管护工程项目为杏花村镇年初预算项目，项目根据汾阳市财政局批复的预算大

本相关内容执行的 ，我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及国家的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
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对项目进行实施。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进一步提升新石线、汾酒大道两侧行道树绿化养护管理专业化水平，积极推动我镇绿化景观的有效管
护，决定实施该工程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杏花村镇财务制度，严格按照标准执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标准。

项目实施计划

对新石线全长5002.8m，100000㎡绿地内绿篱，汾酒大道4610㎡隔离带绿篱进行绿化管护，以“增绿、扩量

、提质、升档”为原 则，精细化养护管理园林 绿化中的乔木、灌木、地被 、草坪等植物的养护管理。包括

淋水、松土、施肥、整型、修剪枯枝败叶、草坪除杂草、修剪和滚压草坪、防治病虫害、苗木补种、树木
涂白等植物保养工作，景点的美化、绿化垃圾的清运等有关绿化保养工程以及园艺设施的维护。绿化管护

费用2024全年490063 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对新石线全长5002.8m，100000㎡绿地内绿篱，汾酒大道4610㎡隔离带绿篱进行绿
化管护，以“增绿、扩量、提质、升档”为原则，精细化养护管理园林绿化中的乔

木、灌木、地被、草坪等植物的养护管理。包括淋水、松土、施肥、整型、修剪枯
枝败叶、草坪除杂草、修剪和滚压草坪、防治病虫害、苗木补种、树木涂白等植物

保养工作，景点的美化、绿化垃圾的清运等有关绿化保养工程以及园艺设施的维护

。绿化管护费用2024全年490063元。

对新石线全长5002.8m，100000㎡绿地内绿篱，汾
酒大道4610㎡隔离带绿篱进行绿化管护，以“增

绿、扩量、提质、升档”为原则，精细化养护管

理园林绿化中的乔木、灌木、地被、草坪等植物
的养护管理。包括淋水、松土、施肥、整型、修

剪枯枝败叶、草坪除杂草、修剪和滚压草坪、防
治病虫害、苗木补种、树木涂白等植物保养工

作，景点的美化、绿化垃圾的清运等有关绿化保

养工程以及园艺设施的维护。绿化管护费用2024
全年490063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石线全长 5002.8米 数量指标 新石线全长 5002.8米

质量指标 绿化管护养护率 100% 质量指标 绿化管护养护率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490063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490063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杏花村镇的整体对外 形有效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杏花村镇的 整有效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714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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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汾酒2030项目用地范围内2眼深井异地安置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902,455.53 年度资金总额： 1,902,455.53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1,902,455.53       市县（区）财政资金 1,902,455.53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杏花村镇请示及上级批示，杏花村镇汾酒2030项目用地范围内2眼深井异地安置建设项目，预算金额为

1902455.53元。

立项依据 根据杏花村镇请示及上级批示，

项目设立必要性 进一步推进杏花村酒文旅融合项目发展，积极推进以汾酒为代表的白酒产业持续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杏花村镇经费使用的相关制度，全程对于该项目进行监督，严格执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标准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杏花村镇请示及上级批示，杏花村镇汾酒2030项目用地范围内2眼深井异地安置建设项目，预算金额为

1902455.53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杏花村镇请示及上级批示，杏花村镇汾酒2030项目用地范围内2眼深井异地安

置建设项目，预算金额为1902455.53元。

根据杏花村镇请示及上级批示，杏花村镇汾酒

2030项目用地范围内2眼深井异地安置建设项目，
预算金额为1902455.53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符合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符合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902455. 53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902455.53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进一步推进杏花村酒文旅 融有效推进 社会效益指标 进一步推进杏花 村有效推进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20518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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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规范提升基础设施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892,120.65 年度资金总额： 1,892,120.65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1,892,120.65       市县（区）财政资金 1,892,120.65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各 镇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的要 求，我镇组织实施的汾阳市 杏花村镇规范提升基础设施

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中，该项目中标价为15353867.23元。此次申请金额为1892120.65元

立项依据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各镇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的要求以及杏政字【2023】57号文件请示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了改善乡镇办公条件，提升为人民服务水平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经费管理办法，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各 镇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的要 求，我镇组织实施的汾阳市 杏花村镇规范提升基础设施

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中，该项目中标价为15353867.23元。此次申请金额为1892120.65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各镇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的要求，我镇组织实施的汾阳市杏花

村镇规范提升基础设施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中，该项目中标价为15353867.23元。
此次申请金额为1892120.65元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各镇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的

要求，我镇组织实施的汾阳市杏花村镇规范提升
基础设施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中，该项目中标价

为15353867.23元。此次申请金额为1892120.65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892120. 65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892120.65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办公条件，提升为人 民有效改善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办公条件， 提有效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2041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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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规范提升基础设施项目相关费用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90,687.8 年度资金总额： 190,687.8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190,687.8       市县（区）财政资金 190,687.8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各 镇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的要 求，我镇组织实施的汾阳市 杏花村镇规范提升基础设施

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中，涉及相关费用19.06878万元。

立项依据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各镇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的要求以及杏政字【2023】50号文件请示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了改善乡镇办公条件，提升为人民服务水平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经费管理办法，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各 镇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的要 求，我镇组织实施的汾阳市 杏花村镇规范提升基础设施

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中，涉及相关费用19.06878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各镇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的要求，我镇组织实施的汾阳市杏花

村镇规范提升基础设施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中，涉及相关费用19.06878万元。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各镇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的

要求，我镇组织实施的汾阳市杏花村镇规范提升
基础设施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中，涉及相关费用

19.06878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保证率 100%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保证率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90687.8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90687.8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办公条件，提升为人 民有效改善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办公条件， 提有效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2021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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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规范提升乡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499,006.34 年度资金总额： 1,499,006.34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1,499,006.34       市县（区）财政资金 1,499,006.34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各 镇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的要 求，我镇组织实施的汾阳市 杏花村镇规范提升基础设施

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中，该项目中标价为15353867.23元。此次申请金额为1499006.34元

立项依据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各镇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的要求以及杏政字【2023】57号文件请示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了改善乡镇办公条件，提升为人民服务水平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经费管理办法，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各 镇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的要 求，我镇组织实施的汾阳市 杏花村镇规范提升基础设施

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中，该项目中标价为15353867.23元。此次申请金额为1499006.34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各镇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的要求，我镇组织实施的汾阳市杏花

村镇规范提升基础设施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中，该项目中标价为15353867.23元。
此次申请金额为1499006.34元。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各镇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的
要求，我镇组织实施的汾阳市杏花村镇规范提升

基础设施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中，该项目中标价

为15353867.23元。此次申请金额为1499006.34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499006. 34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499006.34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办公条件，提升为人 民有效改善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办公条件， 提有效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3116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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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规范提升乡镇基础设施项目征地补偿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539,870 年度资金总额： 1,539,87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1,539,87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539,87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杏政字〔2023〕61号 及上级领导批示，为全面提升乡镇服务群众水平，着力解决基础设施危旧狭小、保

障功能弱的问题，按照市政府2022年第42次常务会议纪要精神，同意杏花村镇纳入全市乡镇基础设施建设规
范提升建设项目内。同时推进杏花村镇交警中队、杏花村镇国家电网杏花所建设，选址杏花村镇东堡村南环路

北侧（旧杏花酒精厂南侧，安上河东侧）集体土地30.5025亩建设三个项目。为推进土地手续办理，特申请土

地征收补偿费128.873万元、评估服务费4440元、地上附属物24.67万元。合计153.987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杏政字〔2023〕61号 及上级领导批示，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全面提升乡镇服务群众水平，着力解 决基础设施危旧狭小、保 障功能弱的问题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政字〔2023〕61号 及上级领导批示，按照杏花村镇专项经费使用办法，对资金进行合理分配，全程监

督，使资金使用高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杏政字〔2023〕61号 及上级领导批示，为全面提升乡镇服务群众水平，着力解决基础设施危旧狭小、保

障功能弱的问题，按照市政府2022年第42次常务会议纪要精神，同意杏花村镇纳入全市乡镇基础设施建设规

范提升建设项目内。同时推进杏花村镇交警中队、杏花村镇国家电网杏花所建设，选址杏花村镇东堡村南环路
北侧（旧杏花酒精厂南侧，安上河东侧）集体土地30.5025亩建设三个项目。为推进土地手续办理，特申请土

地征收补偿费128.873万元、评估服务费4440元、地上附属物24.67万元。合计153.987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杏政字〔2023〕61号 及上级领导批示，为全面提升乡镇服务群众水平，着力
解决基础设施危旧狭小、保障功能弱的问题，按照市政府2022年第42次常务会议纪

要精神，同意杏花村镇纳入全市乡镇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提升建设项目内。同时推进
杏花村镇交警中队、杏花村镇国家电网杏花所建设，选址杏花村镇东堡村南环路北

侧（旧杏花酒精厂南侧，安上河东侧）集体土地30.5025亩建设三个项目。为推进

土地手续办理，特申请土地征收补偿费128.873万元、评估服务费4440元、地上附
属物24.67万元。合计153.987万元。

根据杏政字〔2023〕61号 及上级领导批示，为全面

提升乡镇服务群众水平，着力解决基础设施危旧狭小
、保障功能弱的问题，按照市政府2022年第42次常务

会议纪要精神，同意杏花村镇纳入全市乡镇基础设施

建设规范提升建设项目内。同时推进杏花村镇交警中
队、杏花村镇国家电网杏花所建设，选址杏花村镇东

堡村南环路北侧（旧杏花酒精厂南侧，安上河东侧）
集体土地30.5025亩建设三个项目。为推进土地手续

办理，特申请土地征收补偿费128.873万元、评估服

务费4440元、地上附属物24.67万元。合计153.987万
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53987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153987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全面提升乡镇服务群众水 平有效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全面提升乡镇服 务有效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517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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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70,000 年度资金总额： 27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27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7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汾农工办发【2023】42号文件，为学习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改善提升我市农村人居环境，加

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根据省、市相关精神，在全市开展农村清洁行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百日行动
。为充分发动群众，确保全面完成整治任务，并建立长效管理运行机制，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

行动。我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27万元，用于“六乱”、“六清”、“三改”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建

立长效机制。

立项依据 根据汾农工办发【2023】42号文件，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学习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 ，改善提升我市农村人居环 境，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根据省、
市相关精神，在全市开展农村清洁行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百日行动。为充分发动群众，确保全面完成整

治任务，并建立长效管理运行机制，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汾农工办发【2023】42号文件，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汾农工办发【2023】42号文件，为学习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改善提升我市农村人居环境，加
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根据省、市相关精神，在全市开展农村清洁行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百日行动

。为充分发动群众，确保全面完成整治任务，并建立长效管理运行机制，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

行动。我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27万元，用于“六乱”、“六清”、“三改”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建
立长效机制。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汾农工办发【2023】42号文件，为学习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改善提升
我市农村人居环境，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根据省、市相关精神，在全市开

展农村清洁行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百日行动。为充分发动群众，确保全面完成整

治任务，并建立长效管理运行机制，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我镇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27万元，用于“六乱”、“六清”、“三改”等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和建立长效机制。

根据汾农工办发【2023】42号文件，为学习推广

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改善提升我市农村人居
环境，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根据省、市

相关精神，在全市开展农村清洁行动和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百日行动。为充分发动群众，确保全面

完成整治任务，并建立长效管理运行机制，落实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我镇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资金27万元，用于“六乱”、“六清”

、“三改”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建立长效机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人居环境整治质量 100% 质量指标 人居环境整治质 量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270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27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提升我市农村人居环 境有效改善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提升我市农 村有效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241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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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清香大道提质建设工程规划设计等费用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80,000 年度资金总额： 28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28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8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市政府《关于杏花村镇实施汾阳市清香大道提质建设工程有关事宜的会议纪要》（汾政函【2021】59
号）精神，决定“汾阳市清香大道提质建设工程”项目初步设计道路红线由60米变更为50米。因路幅变

化，会议要求原设计单位制作50米的变更设计图纸，并增加道路东侧的绿化和管网建设方案。前期费用共
计28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杏花村镇人民政府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全面提升杏花村镇对外整体形象，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指标文件及本单位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市政府《关于杏花村镇实施汾阳市清香大道提质建设工程有关事宜的会议纪要》（汾政函【2021】59

号）精神，决定“汾阳市清香大道提质建设工程”项目初步设计道路红线由60米变更为50米。因路幅变

化，会议要求原设计单位制作50米的变更设计图纸，并增加道路东侧的绿化和管网建设方案。前期费用共
计28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市政府《关于杏花村镇实施汾阳市清香大道提质建设工程有关事宜的会议纪要

》（汾政函【2021】59号）精神，决定“汾阳市清香大道提质建设工程”项目初步
设计道路红线由60米变更为50米。因路幅变化，会议要求原设计单位制作50米的变

更设计图纸，并增加道路东侧的绿化和管网建设方案。前期费用共计28万元。

根据市政府《关于杏花村镇实施汾阳市清香大道
提质建设工程有关事宜的会议纪要》（汾政函【

2021】59号）精神，决定“汾阳市清香大道提质
建设工程”项目初步设计道路红线由60米变更为

50米。因路幅变化，会议要求原设计单位制作50

米的变更设计图纸，并增加道路东侧的绿化和管
网建设方案。前期费用共计28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280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28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全面提升杏花村镇对外整 体有效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全面提升杏花村 镇有效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3117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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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清香大道与汾酒大道平交路口项目工程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50,413.86 年度资金总额： 350,413.86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350,413.86       市县（区）财政资金 350,413.86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基杏花村镇人民政府请示。为全面提升杏花村镇对外整体形象，迎接2023年酒博会等重大活动的顺利召开，

避免因雨季造成道路无法正常施工，从而导致清香大道与汾酒大道平交路口无法达到通车要求，我镇实施了清
香大道与汾酒大道平交 路口水泥砼污水管道 接入，检测井及路面沥青 加铺工程。现工程已完工，审核价为

350413.86元。

立项依据 根基杏花村镇人民政府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全面提升杏花村镇对外整体形象，迎接2023年酒博会等重大活动的顺利召开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严格执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标准。

项目实施计划

根基杏花村镇人民政府请示。为全面提升杏花村镇对外整体形象，迎接2023年酒博会等重大活动的顺利召开，

避免因雨季造成道路无法正常施工，从而导致清香大道与汾酒大道平交路口无法达到通车要求，我镇实施了清
香大道与汾酒大道平交 路口水泥砼污水管道 接入，检测井及路面沥青 加铺工程。现工程已完工，审核价为

350413.86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基杏花村镇人民政府请示。为全面提升杏花村镇对外整体形象，迎接2023年酒博

会等重大活动的顺利召开，避免因雨季造成道路无法正常施工，从而导致清香大道

与汾酒大道平交路口无法达到通车要求，我镇实施了清香大道与汾酒大道平交路口
水泥砼污水管道接入，检测井及路面沥青加铺工程。现工程已完工，审核价为

350413.86元。

根基杏花村镇人民政府请示。为全面提升杏花村镇对
外整体形象，迎接2023年酒博会等重大活动的顺利召

开，避免因雨季造成道路无法正常施工，从而导致清

香大道与汾酒大道平交路口无法达到通车要求，我镇
实施了清香大道与汾酒大道平交路口水泥砼污水管道

接入，检测井及路面沥青加铺工程。现工程已完工，
审核价为350413.86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350413.86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350413.86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全面提升杏花村镇对外整 体有效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全面提升杏花村 镇有效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12911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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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上堡村更新水井

主管部门及代码 101-汾阳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02,000 年度资金总额： 402,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402,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402,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汾脱振组发【2024】5号文件精神，按照山西省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制定的《关于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晋财农【2021】45号）文件要求，县衔接补助资金要求逐年提高。经村申请、

乡镇初审、部门联审、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批复杏花村镇上

堡村更新水井预算 40.2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汾脱振组发【2024】5号文件精神

项目设立必要性 解决村民反应强烈的饮水、灌溉等问题，切实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指标文件及本单位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汾脱振组发【2024】5号文件精神，按照山西省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制定的《关于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晋财农【2021】45号）文件要求，县衔接补助资金要求逐年提高。经村申请、

乡镇初审、部门联审、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批复杏花村镇上

堡村更新水井预算40.2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汾脱振组发【2024】5号文件精神，按照山西省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制定的《关

于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晋财农【2021】45号）文件要

求，县衔接补助资金要求逐年提高。经村申请、乡镇初审、部门联审、市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批复杏花村镇上堡村更新水

井预算40.2万元。

根据汾脱振组发【2024】5号文件精神，按照山西
省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制定的《关于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晋财农【

2021】45号）文件要求，县衔接补助资金要求逐
年提高。经村申请、乡镇初审、部门联审、市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
组研究决定，批复杏花村镇上堡村更新水井预算

40 2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村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村 1个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402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402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切实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 境有效改善 社会效益指标 切实改善农民生 产有效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1511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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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实施清香大道西侧下堡村段强电入地工程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50,000 年度资金总额： 45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45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45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杏政字〔2023〕30号  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我镇作为清香大道提质

建设工程项目（汾阳市人民政府2020年第53次常务会议纪要）建设单位，为全力推进该项工程尽快完工，

以良好的形象迎接酒博会的召开，根据设计方案，现需进行强电入地工程,拟定由国网汾阳市供电公司负责
实施，预算费用共计约45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杏政字〔2023〕30号  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全力推进该项工程尽快完工，以良好的形象迎接酒博会的召开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杏花村镇专项经费使用办法，对资金进行合理分配，全程监督，使资金使用高效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我镇作为清香大道提质建设工程项目（汾阳市人民政府2020年第53次常务

会议纪要）建设单位，为全力推进该项工程尽快完工，以良好的形象迎接酒博会的召开，根据设计方案，

现需进行强电入地工程,拟定由国网汾阳市供电公司负责实施，预算费用共计约45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我镇作为清香大道提质建设工程项目（汾阳市人民
政府2020年第53次常务会议纪要）建设单位，为全力推进该项工程尽快完工，以良

好的形象迎接酒博会的召开，根据设计方案，现需进行强电入地工程,拟定由国网

汾阳市供电公司负责实施，预算费用共计约45万元。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我镇作为清香大

道提质建设工程项目（汾阳市人民政府2020年第
53次常务会议纪要）建设单位，为全力推进该项

工程尽快完工，以良好的形象迎接酒博会的召

开，根据设计方案，现需进行 强电入地工程,拟定
由国网汾阳市供电公司负责实施，预算费用共计

约45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资质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资质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450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45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全力推进该项工程尽快完 工有效推进 社会效益指标 全力推进该项工 程有效推进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22910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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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武家垣村白酒原粮种植配套项目-中央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101-汾阳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5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5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5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500,00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我市 农村集体经济，根据中共山西 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农 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 局《关于转

发<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的通知>的通知》（晋组发〔2023〕3号）、《吕梁市2024年度中央和省财政巩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扶持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分配 意见》有关要求，经村申请、镇初审、市委组织 部部务会研究决定，批复 杏花村镇武家垣村白

酒原粮种植配套项目中央财政衔接资金50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省 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 兴局《关于转发<中共中央组 织部、财政部、农业农

村部关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通知>的通知》（晋组发〔2023〕
3号）、《吕梁市2024年度中央和省财政巩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分配意见》有关

要求，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我市农村集体经济，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指标文件及本单位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我市 农村集体经济，根据中共山西 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农 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 局《关于转

发<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的通知>的通知》（晋组发〔2023〕3号）、《吕梁市2024年度中央和省财政巩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扶持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分配 意见》有关要求，经村申请、镇初审、市委组织 部部务会研究决定，批复 杏花村镇武家垣村白
酒原粮种植配套项目中央财政衔接资金50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我市农村集体经济，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农

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关于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通知》的通
知》（晋组发〔2023〕3号）、《吕梁市2024年度中央和省财政巩固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分配意见》有关要求，经村申请、镇初审
、市委组织部部务会研究决定，批复杏花村镇武家垣村白酒原粮种植配套项目中央

财政衔接资金50万元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我市农村集体经济，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组
织部、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 厅、省乡村振兴局《关于转发

《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 部、农业农村部关于 强化农村基层

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通
知》的通知》（晋组发〔2023〕3号）、《吕梁市2024年度

中央和省财政巩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扶持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分配意见》有关要求，经村申请、镇初审、市

委组织部部务会研究决定，批复杏花村镇武家垣村白酒原粮

种植配套项目中央财政衔接资金50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行政村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行政村 1个

质量指标 项目资质符合度 符合 质量指标 项目资质符合度 符合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500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50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 我市 农有效发展 社会效益指标 为进一步发展壮 大有效发展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0710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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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西堡村新开路雨污管网及道路改造工程费用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351,288 年度资金总额： 3,351,288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3,351,288       市县（区）财政资金 3,351,288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市委六届常委会2022年6月26日第53期会议纪要第三项（关于杏花村酒文旅融合项目工作）、汾阳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2022年6月16日第39次常务会议纪要；经镇党委、政府申请，开发区立项、批准实施的“杏花
村镇西堡村新开路雨污管网及道路改造工程”已基本完工，该工程全长约1.38公里（其中支线约0.3公里）

。工程共需费用335.1288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杏花村镇人民政府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

项目设立必要性 进一步推进杏花村酒文旅融合项目发展，积极推进以汾酒为代表的白酒产业持续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杏花村镇人民政府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市委六届常委会2022年6月26日第53期会议纪要第三项（关于杏花村酒文旅融合项目工作）、汾阳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2022年6月16日第39次常务会议纪要；经镇党委、政府申请，开发区立项、批准实施的“杏花
村镇西堡村新开路雨污管网及道路改造工程”已基本完工，该工程全长约1.38公里（其中支线约0.3公里）

。工程共需费用335.1288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市委六届常委会2022年6月26日第53期会议纪要第三项（关于杏花村酒文旅融
合项目工作）、汾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22年6月16日第39次常务会议纪要；经镇

党委、政府申请，开发区立项、批准实施的“杏花村镇西堡村新开路雨污管网及道
路改造工程”已基本完工，该工程全长约1.38公里（其中支线约0.3公里）。工程

共需费用335.1288万元。

根据市委六届常委会2022年6月26日第53期会议纪
要第三项（关于杏花村酒文旅融合项目工作）、

汾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22年6月16日第39次常务

会议纪要；经镇党委、政府申请，开发区立项、
批准实施的“杏花村镇西堡村新开路雨污管网及

道路改造工程”已基本完工，该工程全长约1.38

公里（其中支线约0.3公里）。工程共需费用
335 1288 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3351288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3351288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进一步推进杏花村酒文旅 融有效推进 社会效益指标 进一步推进杏花 村有效推进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20416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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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小相村（石老组）地质灾害治理评估拆除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2-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670,850 年度资金总额： 670,85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670,850       市县（区）财政资金 670,85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杏政字〔2023〕71号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根据汾阳市人民政府地质灾害防治领导组办公室文件（汾地灾
办发【2018】2号）《汾阳市地质灾害防治领导组关于加快推进我市农村地质灾害治理搬迁工作的通知》，为

规范地质灾害搬迁工作，使项目规范 化、程序化、制度化，确保汾阳市 2018--2020年地质灾害搬迁工作任务按
时圆满完成。结合《吕梁市农村地质灾害治理搬迁规划（2014--2020年）》相关会议精神和要求，对该村82余

户属于黄土崩塌隐患威胁户实施治理。项目实施前，镇党委政府聘用第三方进行测量、评估。测量费2.6312万

元、造价评估费6.6385万元、拆除费约57.8153万元，合计67.0850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杏政字〔2023〕71号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规范地质灾害搬迁工作，使 项目规范化、程序化、制度 化，确保汾阳市 2018--2020年地质灾害搬迁工作任务

按时圆满完成。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杏花村镇专项经费使用办法，对资金进行合理分配，全程监督，使资金使用高效，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杏政字〔2023〕71号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根据汾阳市人民政府地质灾害防治领导组办公室文件（汾地灾

办发【2018】2号）《汾阳市地质灾害防治领导组关于加快推进我市农村地质灾害治理搬迁工作的通知》，为
规范地质灾害搬迁工作，使项目规范 化、程序化、制度化，确保汾阳市 2018--2020年地质灾害搬迁工作任务按

时圆满完成。结合《吕梁市农村地质灾害治理搬迁规划（2014--2020年）》相关会议精神和要求，对该村82余
户属于黄土崩塌隐患威胁户实施治理。项目实施前，镇党委政府聘用第三方进行测量、评估。测量费2.6312万

元、造价评估费6.6385万元、拆除费约57.8153万元，合计67.0850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杏政字〔2023〕71号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根据汾阳市人民政府地质灾害防治

领导组办公室文件（汾地灾办发【2018】2号）《汾阳市地质灾害防治领导组关于
加快推进我市农村地质灾害治理搬迁工作的通知》，为规范地质灾害搬迁工作，使

项目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确保汾阳市 2018--2020年地质灾害搬迁工作任务按
时圆满完成。结合《吕梁市农村地质灾害 治理搬迁规划（2014--2020年）》相关会

议精神和要求，对该村82余户属于黄土崩塌隐患威胁户实施治理。项目实施前，镇

党委政府聘用第三方进行测量、评估。测量费2.6312万元、造价评估费6.6385万元
、拆除费约57.8153万元，合计67.0850万元。

根据杏政字〔2023〕71号请示及上级领导批示。根据
汾阳市人民政府地质灾害防治领导组办公室文件（汾

地灾办发【2018】2号）《汾阳市地质灾害防治领导组

关于加快推进我市农村地质灾害治理搬迁工作的通知
》，为规范地质灾害搬迁工作 ，使项目规范化、程序

化、制度化，确保汾阳市2018--2020年地质灾害搬迁
工作任务按时圆满完成。结合《吕梁市农村地质灾害

治理搬迁规划（2014--2020年）》相关会议精神和要

求，对该村82余户属于黄土崩塌隐患威胁户实施治理
。项目实施前，镇党委政府聘用第三方进行测量、评

估。测量费2.6312万元、造价评估费6.6385万元、拆
除费约57.8153万元，合计67.0850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乡镇 1个

质量指标 资质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资质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67085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67085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规范地质灾害搬迁工作   有效规范 社会效益指标 规范地质灾害搬 迁有效规范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22910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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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杏花村镇易地搬迁安置点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101-汾阳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0,000 年度资金总额： 2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2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汾脱振组发【2024】5号文件精神，按照山西省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制定的《关于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晋财农【2021】45号）文件要求，县衔接补助资金要求逐年提高。经村申请、

乡镇初审、部门联审、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批复杏花村镇易

地搬迁安置点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奖补2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汾脱振组发【2024】5号文件精神，

项目设立必要性 完善易地搬迁安置点配套设施建设。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指标文件及本单位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汾脱振组发【2024】5号文件精神，按照山西省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制定的《关于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晋财农【2021】45号）文件要求，县衔接补助资金要求逐年提高。经村申请、

乡镇初审、部门联审、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批复杏花村镇易
地搬迁安置点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奖补2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根据汾脱振组发【2024】5号文件精神，按照山西省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制定的《关

于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晋财农【2021】45号）文件要
求，县衔接补助资金要求逐年提高。经村申请、乡镇初审、部门联审、市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批复杏花村镇易地搬迁安置

点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奖补2万元。

根据汾脱振组发【2024】5号文件精神，按照山西
省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制定的《关于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晋财农【

2021】45号）文件要求，县衔接补助资金要求逐
年提高。经村申请、乡镇初审、部门联审、市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

组研究决定，批复杏花村镇易地搬迁安置点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奖补2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涉及村 1个 数量指标 涉及村 1个

质量指标 建设项目符合度 100% 质量指标 建设项目符合度 100%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20000元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 2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完善易地搬迁安置点配套 设有效完善 社会效益指标 完善易地搬迁安 置有效完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人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4031511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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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十一、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1、车辆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共有公务用车编制3辆，实

有2辆，其中：领导用车1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

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1辆，事业单位业务用车0辆，其他公务用车0辆。

2、房屋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使用的办公用房建筑总面

积972平方米。

3、其他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占有使用价值50万元（原值）

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占有使用价值100万元（原

值）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

十二、其他说明十二、其他说明

（一）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本部门无政府购买服务。

（二）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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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返回目录

政府购买服务预算明细表
单位：万元

单位
编码

单位
名称

项目
名称

一级
目录

二级
目录

三级
目录

四级
目录

政府购
买服务
内容

是否包
含政府
采购

购买数
量

政府购买服务预算金额

预算
总计

政府预算资金

财政
专户
管理
资金

单位
资金

政府
预算
资金
合计

一般
公共
预算
资金

政府性
基金预
算资金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资
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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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

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

的支出。

三、“三公”经费：指省直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反映单位公务出国

（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

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

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

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财政拨款

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公用经费支出。

五、政府购买服务：根据我国现行政策规定，政府购买服务，是指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作用，将国家机关属于自身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

项，按照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交由符合条件的服务供应商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

和质量等情况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

六、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专指教育收费，包括目前在财政专户管理的高中以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

培养费，党校收费，教育考试考务费，函大、电大、夜大及短训班培训费等。

七、单位资金：是指除政府预算资金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以外的资金，包括事

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其他收入。

八、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

资金。

九、一般公共预算是指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

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

算。

十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

十二、财政拨款：包含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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